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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、會 議 舉 辦 時 間 、地點及與會人員

一 、 曰 期 ：

111年 4 月 2 9 曰 （星期五）下 午 1 4時 0 0 分

二 、 地 點 ：

本院第十三法庭

三 、 主 席 ：

臺南地方法院董院長武全

四 、 記錄人員：

臺南地方法院吳幸芳股長

五 、 出席人員：

(一 ） 評 論 員 （依發言順序排列）

1. 曾檢察官昭愷

2. 林理事長仲豪

3. 王教授正嘉

(二 ） 參 與 成 員 ：

1. 臺南地方法院：

( 1 )  陳法官振謙

( 2 )  蕭法官雅毓

( 3 )  李法官音儀

2. 臺南地方檢察署：

( 1 )  董檢察官和平

( 2 )  李檢察官佳潔

( 3 )  李檢察官政賢

3. 臺南律師公會：

( 1 )  陳律師威延

( 2 )  鄭律師婷婷

( 3 )  陳律師妙真

4. 本場次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：

( 1 )  國民法官 1 號

( 2 )  國民法官2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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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  國民法官3 號

( 4 )  國民法官4 號

( 5 )  國民法官5 號

( 6 )  國民法官 6 號

( 7 )  備位國民法官 1 號

( 8 )  備位國民法官2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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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主 席 致 詞 ：

臺南地院董院長武全

堂南地檢葉檢察長、堂南高分檢曾昭惶檢察官、律師公會林 

理 事 長 、中正大學王正嘉教授、各位國民法官、本院的各位同仁 

以及檢方的各位同仁，大 家 午 安 ，大 家 好 。

非常辛苦，兩天半的模擬法庭總算到早上宣判結束，這一次 

我們的模擬法庭有一個特色，我們的法庭剛好是在2 6 日晚上 8 

點鐘才完成，2 7 日就進行第一次的模擬檢測，各位這一次的參加 

算是對我們法庭第一次使用的壓力測試，過去的法庭沒有像現在 

這麼舒服，尤其是中央空調改善之後，在法庭開庭，聲音就特別 

清 楚 。我相信各位國民法官經過這兩天半的審理活動，一定會感 

受法官難為，各位如果有體驗過就會有感覺。不 過 ，早上合議庭 

在評議之後，有稍微問了各位的心聲，希望怎麼樣的方式會讓各 

位感覺比較能夠接受這個審判活動，很多國民法官都有建議，選 

任程序結束之後，不要立刻就進行審理，這樣大家來不及交代一 

些 事 情 ，包括工作上的處理、家裡要怎麼安排等，這些都是我們 

可以檢討，未來會改善，也有人說如果可以，能夠在選任程序結 

束 之 後 ，在正式審理之前，能夠有一些時間可以介紹未來的審判 

活動大概要進行哪些，這都是很好的建議，我們將來會朝這個方 

向來努力，甚至中午在用餐時也討論到，如果將來可以，我們第 

一天的活動就只做一個開審陳述，就結束讓你們回家了，也就是 

先介紹未來的審理活動，讓你們瞭解，只先進行大概一個小時的 

開審陳述，就結束第一天的活動。

還是要感謝合議庭，非常辛苦，尤其審判長為了這次的模擬 

開了很多次會議，我不曉得陪席法官或受命法官有無抗議，每天 

都在開會討論，所以這次各位的表現，包括國民法官的表現，我 

們一致的認為表現非常好，大家的素質方面，甚至問問題方面， 

細腻度都非常深入，令我們非常敬佩，希望我們未來的國民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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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理真的有此表現，因為未來不是報名的，而是靠抽籤的，所以 

今天這個情況我們是可遇不可求。也要謝謝檢方三位檢察官以及 

辯方三位律師非常精彩的表現，還有各位演員，演被告的法扶鄭 

專 員 ，非常辛苦。因為今天有表定的活動，所以待會會按照表定 

進 行 ，接下來先請葉檢察長淑文致詞。

參 、來賓致詞

臺南地檢葉檢察長淑文

董院長、各位評論的老師以及今天最辛苦的就是在座的各位， 

我是臺南地檢署檢察長葉淑文。

檢察官的表現非常的辛苦，在這邊給予最高度的肯定，我也 

非常誠摯的希望國民法官、審判長以及法官們可以給檢察官一些 

建 議 ，我想以後這個法庭的構成，是希望人民可以接近司法、瞭 

解 司 法 、信賴司法，所以國民法官法整個制度的設計都是朝這個 

方向在前進，檢察官們為每一次的法庭活動都付出非常多的努力， 

這次有非常大的緣分，除了剛才講到我們的檢察官之外，審判長 

是我的同期同學，本來好像染黑的頭髮，白頭髮又跑出來了，也 

非常湊巧的在國民法官裡也碰到了我認識的朋友，所以這顯然跟 

我們都是息息相關的，希望這次所有的國民法官在回去之後，能 

夠讓你的親朋好友們都知道，我們為了讓司法更接近人民，我們 

這一切都是玩真的，而且真的是很努力的在做，接下來當然有很 

多的老師會給我們一些建議，當然我們最希望能夠聽到國民法官 

的 建 議 ，我們會好好的學習，更加努力，謝 謝 。

肆 、國民法官（含 備 位 )感 言 ：

一 、1 號國民法官

這次參加這個活動讓我學到很多，因為我本身對法律這塊也 

不是很熟悉，基本上我對這次的活動沒有很多的意見，只是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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幾點讓大家參考。第一點就是剛剛院長提到的，因為時間很短促， 

所以在準備方面可能不是很充足，再來就是我感覺在開庭的時候， 

檢辯雙方在提供證據的時間，有時候太久了，我感覺到有時候我 

的注意力沒辦法集中，基本上我覺得檢察官跟辯護律師那邊提出 

的理由都滿充足的，只是有點長，這個是不是可以改善，我不是 

很 能 了 解 ，這只是一個建議。再來就是一些證據上面的提供，是 

否能夠在開庭之前先讓我們瞭解，大概就是這樣。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早上大家都有提到時間太短，我們之前都已經知道，我們去 

年的第一場及第二場只有兩天的時間，同樣的時間只有兩天，到 

第二天晚上回去已經1 0 點 了 ，有 點 殘 忍 ，我們也順應了大家的 

建 議 ，在模擬階段順延到三天。這一場的座談會本來應該是要拿 

來 開 庭 ，讓大家慢慢的去吸收，但是我們有司法院賦予的任務， 

需要完成以後做一些檢討跟改進的地方，各位日後如果有繼續參 

與 ，再給我們多多的建議。審檢辯三方真的非常辛苦，他們平常 

只要跟法官講兩個字，法官或許就知道了，但是他們怕你們不清 

楚 ，所以他們要去想要如何表達，讓你們可以一下子理解重點，

審判長的辦公室就是在我旁邊，這三位法官是不同庭的法官組合 

而成的，他們平常還有自己的案件要開，他們每次聚在一起開會 

的時候，就是要想說該如何把這些東西再簡化，讓你們可以很清 

楚的就知道，的確也花了很多時間，不僅如此，律師跟檢察官也 

是 一 樣 ，所以我們再次給審檢辯三方一次掌聲，這個就是我們喜 

歡 聽 的 ，好聽的聽太多不會進步，所以基本的禮物已經有了，接 

下來 請 2 號國民法官給我們建議。

二 、2 號國民法官

很幸運可以被抽到參與這場模擬法庭，身邊很多人也很關注， 

希望可以知道這整個過程及想法之類的，其實參與這三天的過程 

中，因為我過往真的沒有來過這個地方，也希望以後不要有機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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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證人可以，但其他位子就先不要，很難得有這個機會可以全程 

的觀摩到每個流程，也更加理解每個流程的意義以及最後如何作 

出判決的一些想法和考量，也可以更加理解到不管是審檢辯在做 

判決時的一些想法或困難點，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值得大家來參與 

的活動，也確實可以在朋友間多去表達自己的想法，讓大家更了 

解這個制度到底在做什麼，以上是我的心得。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院長講這次國民法官不論在判斷或表達能力都是歷次來最 

好的，不是恭維大家，但我也不是因為講這樣而去講前面的壞話， 

因為我們是希望能夠再進步，這 些 經 驗 ，尤 其 2 號國民法官講 

到一個重點，你周邊的朋友很關心這個議題，我也建議以後院長 

在編列一筆預算時，結束之後再給你宣導費，如果你幫我們多宣 

導十個人就有多少費用，這個也可以建議。

三 、3 號國民法官

大 家 好 ，剛開始來的時候，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，朋友 

跟我說去參加一下也好，結果參加後就選上了，進去之後就開始 

審 理 案 件 ，我就手忙腳亂的，一上來就開始要問問題，其實我根 

本沒問什麼問題，因為我很緊張，所以我同時覺得這幾位法官都 

超 罩 的 ，讓各位問很多問題，幫助我更加進入狀況。這個體驗很 

好 玩 ，但是這也是要有點嚴肅，因為我是抱著來玩的心情，是到 

後面幾天才有比較進入狀況，之後才開始認真看這個案件，所以 

我覺得可能要讓我們有多一點時間沉澱一下心情，不要那麼緊張， 

很感謝參與這次的模擬法庭。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當被選中國民法官時，你心裡是認為很衰，還是希望「選我、 

選我」 ？

3 號國民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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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我是希望「選 我 、選我」 ，想說來體驗看看，結果沒想 

到超忙的，一來就開始看資料，我覺得不好玩，但是是好的體驗。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曾有一位國民法官反映有兩個職業不當，一個是醫生，另一 

個 是 法 官 ，你會否有同樣的感覺？

3 號國民法官

下次我就不太想來，但推薦大家來。

四 、4 號國民法官

大 家 好 ，我是四號國民法官，因為我的公司在對面，我想說 

很 近 ，來試試看，等到這邊開獎的時候，真的是選到我，一開始 

就發一堆資料給我，我覺得好多，好像很困難，這兩天在這邊模 

擬 了 之 後 ，我真的覺得當法官除了要看很多資料去交叉比對，辦 

一個案件真的沒有那麼簡單，包含頭腦要很清晰，瞭解什麼時間 

發生什麼事情等等，所以我真的覺得法官很辛苦。我第一次剛拿 

到 問 卷 ，我看到這個案例，我心裡面就有一個想法，這個應該要 

判 死 刑 ，因為這麼嚴重的事情應該要判死刑，可是到了今天，我 

突然覺得好像跟我之前的想法不一樣，我會覺得我好像也會變成 

恐龍法官，因為我昨天回去跟我老婆稍微講了一下，我老婆說這 

個一定要判死啊，可是看新聞報導跟我們實際去接觸、瞭解案子 

之 後 ，那個想法會不一樣。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四號國民法官講到一個重點，我好欣賞你剛剛講的，我們終 

於不用被稱作恐龍法官了，我心裡非常高興。

你說不經意的選到你，可是在整個討論過程中，5 號國民法 

官的意見也滿多的，因為在我的觀察過程中，5 號國民法官融入 

了不同角度的思考，也想了很多他想問的問題，其實我們法官也 

從你身上學到了很多，因為其實我們在自己辦案時會有固定的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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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 ，什麼樣的案件來，我們要怎麼去思考，所以我們是需要受到 

這些刺激的，請你表示一下你這次的心得。

五 、5 號國民法官

其實我一開始真的不知道有國民法官這種東西，所以當這封 

信寄到我家的時候，我媽還以為我發生什麼事，為什麼地方法院 

寄一封信來，還是掛號的，連忙打電話給我說，你是在外面給我 

做什麼事，然後看清楚之後是國民法官，然後我還去問了一下我 

身邊的朋友，其實我發現滿多人不知道這個東西，事後我才去上 

網 搜 尋 ，大概知道原來明年要正式上路，才知道有這個制度在， 

那時候我媽就說來看看也好，反正我就請公假。其實在篩選跑號 

碼 的 時 候 ，我已經穿起外套準備要回家了，太開心了，因為來領 

個五百元就可以回家了，我還叫我爸爸不要先回家，在外面等我 

就 好 了 ，我已經準備要走了，結果抽到我的時候，我 想 說 ，哇 ， 

怎麼這樣，我後三天要出去玩耶，然後我就想說算了。當在宣誓 

及吃便當的時候，其實我的腦袋一片空白，我想說怎麼會是我， 

後來在看案子時，我 跟 4 號國民法官一樣覺得這就是死刑或是 

無期徒刑，那 麼 壞 ，可是到最後在量刑時，我發現那個數字其實 

有點寫不下去，新聞上大家都在罵那些恐龍法官，最後發現自己 

在判別人時會猶豫很多，一切都不是這麼的容易，但在徵詢一些 

證人或被告時，我們當然是有很多的問題跟想法，可是综合下來， 

當你要決定一個人的生死時，真的是滿難的，所以我真的是很佩 

服所有的法官，而且法官這個位子我也不會想當，真的很佩服大 

家 ，謝 謝 。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你們在審理這個案件，你們加入了你們的結論之後，跟原來 

的確定判決差在哪裡，原來是判無期徒刑再加上1 2 年 ，所以只 

執行無期徒刑，經過本件之後，第一天早上9 點 鐘 ，在 9 點開始 

之 前 ，我有說我們有一個沒有對外的資料顯示，加入了國民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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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後 ，一般民眾本來應該認為會比原來判決更重，但在我們的模 

擬 經 驗 上 ，是剛好相反的，但是這份資料也不能公告出去，剛才 

你講的這個，你也會變成恐龍法官，如果這個案件經過媒體報導， 

P T T 的鄉民會怎麼打鍵盤？

5 號國民法官

肉搜恐龍國民法官。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而且他們說司法院一座侏儸紀公園都不夠，要蓋三座，所以 

這就是我們要開辦檢討會的原因。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一下 6 號國 

民法官，為什麼要特別介紹，因為他們在抽選的時候，我都不知 

道他們的職業和姓名，直到剛剛評論結束之後，他洩漏了自己是 

補習班老師，所以我很期待他的經驗分享。

六 、6 號國民法官

其實我本身還有在就學，我是碩士生，也有在補習班上班， 

我一開始接到這個通知時，我也是不知所措，因為沒有聽過，所 

以我自己有上網稍微調查一下大概是怎麼樣，需要開庭、抽選等 

等 ，也有詢問身邊朋友的意見，也滿鼓勵我來參加的，我想說這 

算是一個在全世界滿特別的國民法官制度，所以我就來參加了。 

一開始在抽選到 7 2號 ，然後是 7 1號 ，我是第六位被選到，第五 

位 被 選到時，我 很 驚 訝 ，該不會隔壁 7 1 號的人會出來，我當下 

是非常的錯愕，但是我其實也滿想選上的，因為我覺得身為一個 

中華民國國民，有權利跟義務來參與這個活動，也更能深入瞭解 

我們的司法目前到底是如何運作的，就像重大案件，我們一定會 

在社會新聞上看到很多重大案件，我們會去批評，會想要參與討 

論 ，有這個機會，我覺得是很棒的體驗，來了之後才發現，其實 

行程上是有點匆忙，而且資訊量也是有點大，而且滿耗腦力的， 

我認真說，因為我我們會去思考，也寫了很多我們看到的東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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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檢辯雙方提出的意見等等，整體下來，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 

的 體 驗 ，環境也非常的舒適。

還有一點，我們在後面是可以飲用點心和水，有 熱 水 、冰水 

還有咖啡，但是我想說有些人可能不喝水和咖啡，因為很多臺灣 

人的特性是一天需要一杯至兩杯的手搖杯，我覺得中午休息時可 

以開放大家訂購，我們自己付費是沒關係的，我覺得可以開放一 

個機會讓大家訂購，我們臺南人是必須要很多糖份才有腦力。整 

體 下 來 ，我覺得流程跟舒適度都是非常夠的，在審判過程中，我 

們也是在學習，因為我覺得大部分的人對法律這塊都不會那麼理 

解 ，我們也學習到很多，跟身邊國民法官們和職業法官相處也都 

滿 融 洽 的 ，我覺得這是很好的體驗，謝 謝 各 位 ，辛 苦 了 。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我就說我預見 6 號國民法官可能會講一些不一樣的，手搖杯 

如果沒有編列預算，我們就拿院長的特別費。經驗分享為什麼很 

特 別 ，我聽到都很開心，每個人的點都不一樣，現在好戲才是經 

驗分享而已。我們知道備位國民法官是坐在那邊，雖然備位國民 

法官不是正取，但是我從螢幕上看到他真的很認真，所有的資料 

裡 ，他真的都在做筆記，他有隨時要頂替正取的感覺，企圖心很 

強 。

七 、1 號備位國民法官

我一開始接到法官的報名函時，家裡的人也是以為我怎麼了， 

又發生什麼事情，後來我有稍微去查了一下，因為我之前不知道 

這個制度，我看完這些制度之後，自己會有一種幻想，覺得是美 

國的陪審制度，就大家很 high，一排的坐著，有 罪 、無 罪 ，我以 

為是這樣的型態，我想說有的話就是中，沒想到我就開開心心報 

完名之後，來到現場 8 0 幾 人 ，我想說不是1 0個人而已嗎，目前 

怎麼有 8 0 幾 人 ，聽完說明以後還要再抽1 0個 人 ，我想說還要被 

問 問 題 ，還 要 1 0 個 人 ，我就想說趕快抽到我，之後問完問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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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看一下號碼，7 2號國民法官出來了，我想說我要回去了，然後 

我又看了一下，想說備位是要做什麼，然後又要回家的意思，後 

來才發現備位國民法官也是要參加的，我是覺得整個參與過程， 

這個體驗是很好的，因為一般人都不會接觸到程序上的這些東西， 

因為我們接觸到這個，頂多在國中、國小考的公民，考法官穿什 

麼 顏 色 、檢察官穿什麼顏色、律師穿什麼顏色，我們知道的大概 

就是這樣，以及他有殺人或是沒有殺人，還是死刑、無期徒刑， 

他有期徒刑，他坐牢坐到一半，量 刑 o k 就減半出來了，經過這 

幾天參與這些活動，我覺得每個人訴說的事情都不一樣，如果同 

樣的故事由不同的說書人來說明，可以讓我們更瞭解這個故事到 

底是長什麼樣子，而我們自己也會產生一個故事的版本，可以間 

接的去瞭解本案，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天，可是會經由檢方、辯護 

律師不一樣的立場，不一樣的說書人，講出來的故事會更不一樣， 

這是這幾天下來，我覺得很棒的事情，因為我回家之後，我還會 

想著沈順天和沈寬明，我真的睡不著，就想說故事到底是怎樣，

撲朔迷離，感覺是檢方這邊講的故事比較可信一點，還是辯方這 

邊 ，然後我回去快想兩天，工作也不做了，就一直在想這件事， 

就在那邊發呆，偶爾還會去翻一下之前的案件紀錄等，反正想說 

有沒有類似的可以參考一下，所以回去又多讀了一些書，又多了 

解了這些東西，因為我其實很愛看書，所以我很喜歡別人來講故 

事給我聽，因為每個人講的都會不太一樣，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 

想 法 ，所以把他們的想法告知我們，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非常的 

有 意 義 ，也可以讓國民參與到司法體制，雖然我也有可能變恐龍 

法 官 ，因為我也覺得原本死刑的東西，我甚至覺得還有點重了， 

所以我也可能是恐龍法官。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我感受到我們同溫層越來越多，他剛剛也有講到一個重點，

我 們 一 天 30 0 0元的報酬，回去多想也是應該的，你們手邊上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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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，不然國家給我們那麼多錢做什麼。1 號備位國民法官讓我 

最 佩 服 時 ，等 到 1 到 6 號國民法官意見表示完了，因為我一開 

始我有跟兩位備位國民法官說，評議的時候他們是不能講的，依 

照我的經驗，人有一種惰性，如果不需要我講，我為什麼要準備 

那 麼 多 ，但是今天 2 號備位國民法官不一樣，讓我嚇一跳，等到 

結論出來時，2 號備位國民法官分析條理，她真的從情理法三個 

面向來分析，我就覺得她也滿適合當法官的，現在 請 2 號備位國 

民法官表示心得。

八 、2 號備位國民法官

我想要先針對備位這件事情，我覺得我才是那一個覺得我要 

走 的 人 ，我是最後一個，但我沒有想走，我只是覺得最後一個也 

不太可能，我才真的準備要走。剛剛提到我們沒有實際的表決權， 

那時候我是覺得評議過程有點痛苦，在 那 1 0 0 分 鐘 ，我們備位國 

民法官是完全無法表達意見，有些東西我也想要補充，但我沒有 

辦法補充，我要等到全部的人都講完，我才可以開始把我前面想 

講的話講出來，所以針對這一點，我是希望後續看在評議過程中， 

備位國民法官是不是可以在外面或是不參與討論，因為不參與討 

論 ，我們也不會受到影響，就是結束時可以再討論。針對心得的 

話 ，我剛收到通知書的時候，因為我是在高雄工作的，所以我父 

母收到的反應也是我不是在高雄上班嗎，我犯了什麼錯，為什麼 

會收到臺南地方法院的信，我知道信封後面好像有寫一些提示的 

字 ，是關於國民法官的，但可能大家都沒有看到，然後我們也都 

不知道有國民法官的制度，加上我人不在家，所以我沒有看到這 

封 信 ，我對於國民法官的内容還不是很理解，所以我也以為我選 

上 了 ，所以我就開始到處跟人家分享我被選上了，我有機會可以 

來 參 加 ，我是滿期待的，我也覺得這個機會還滿好的，所有國民 

都有機會可以參與完整的過程，可以去瞭解案情，知道當事人的 

說 法 ，可以聽到檢方的證據以及辯方如何幫助這些不懂法律的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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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辦法讓他們減輕罪刑或是脫罪，因為我覺得我們一般民眾平常 

沒辦法得到這些東西時，媒體其實佔了滿大的感覺，媒體要怎麼 

操 作 ，比如可能媒體只給我們原因跟結果，中間那些不細數的話， 

我們就會針對這個而有先入為主的概念，所以我覺得恐龍法官都 

是這樣來的，大家會這樣是因為不了解實際的過程，我也覺得案 

情的選擇，像我們今天這個案子，我是覺得他可以討論的範圍比 

較 大 ，因為他的被害人家屬跟加害者都是同一個家庭的人，有點 

清官難斷家務事的感覺，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，酒駕或是性侵的 

案件比較適合，因為那個比較有激辯的範圍，因為比較貼近民眾， 

所以更可以去同理的表達自己的感受。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在評議時，有口說不出的難處就在裡面，其他人表達意見時 

都講得很開心，我有看到2 號備位國民法官一直寫，我們法官的 

立場也是這樣，我們在受訓的時候就被要求「法官不語」 ，我要 

把我對這個案件的理由、看法全部寫在判決書上，如果你是看新 

聞媒體報導，你還幾乎沒有看過一個法官被報導說我對個案的評 

斷 ，絕對沒有，因為請各位看判決書，這個感受是一樣的，很難 

過 、很 難 受 ，加入國民法官以後，我覺得會更好，其實我在每個 

階段都有在觀察各位國民法官，下次如果再來也不要害怕，不會 

只有三天，那是因為我們任務被編派才有三天，說實在的，如果 

以法官的立場，為什麼不開十天，一天只要問一個證人就好了， 

如果要刺激的肇事逃逸撞死人、喝酒開車撞死人的案件，下一次 

我會跟臺南地檢署的主任建議挑類似這樣的案件。

伍 、審 檢 辯 代 表 發 表 感 言 ：

一 、臺南地院陳審判長振謙

院 長 、各位來賓以及各位國民法官，我是這一場的審判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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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我要感謝蕭雅毓法官與李音儀法官，在我們製作的過程 

中 ，他們非常認真的投入。第二 點 ，感謝國民法官這次提供我們 

非常多的思考面向，擴展了我們思考的視野，我們在審判過程中 

也學習到蠻多的。第三點，國民法官在抽選完就進入整個審判程 

序 ，法院基本上是莊嚴冰冷的，他們到這個空間來，我們又要要 

求他們毫無保留真誠的提供他們的意見，所以我認為院方有義務 

提供他們一個舒適可以放輕鬆的環境，然後用他們懂得的語言， 

快速拉近他們跟法律之間的距離，我們三位法官準備工作做的都 

是這個方向的工作，我們也很高興這次看到國民法官在很快的時 

間内就能夠理解，從審判程序中的提問，完全是繞著核心問題， 

都沒有脫離焦點，提問的問題都切中肯綮，是非常有力的問題， 

甚至是讓大家眼睛一亮的問題。我們很高興審判往這個方向來進 

行 ，以上是我的幾點心得。

二 、 臺南地院蕭法官雅毓

其實本來要參與這個活動，我自己是很忐忑，就像剛才陳本 

良庭長講的，我們彼此甚至使個眼神就知道要做什麼，可是要跟 

國民法官做解釋，無形中我們自己也會有壓力，但是我很高興我 

有 參 加 ，因為我在國民法官的身上看到我當法官最初的熱情，很 

感 動 ，謝 謝 大 家 。

三 、 臺南地院李法官音儀

首 先 ，感謝審判長從一開始就跟我們說不能用我們的慣性思 

維在做這件事情，一定要考量到國民法官不具法律的身分背景， 

盡量用淺白的方式告訴他們所需要的知識，其實這對我們來說是 

非常大的挑戰，通常我們評議都是說「5 9要不要？」只說要或不 

要 ，然後就結束了，沒有前面那麼多的鋪陳，刑度也不會在那邊 

加 減 ，反正大家内心的算盤都已經算好了，只要一下子，我們大 

概 只 評 議 5 分 鐘 ，因為中間很多爭點在開庭過程中就會逐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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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商有一些共識，除非是非常艱難的判斷狀況才會很詳加討論， 

不然如果是單純的量刑，在我們前提都有共識的時候，其實是非 

常快速可以進行很專業的判斷，會比較冰冷，不會有那麼多的時 

間讓我們逐一去反思這個人過去的一言一行、點點滴滴。其實比 

較特別的狀況是我們現在的審理程序是非常冗長的，不像模擬案 

件集中成三天，所以所有的印象都很深刻，我們其實是會拆成非 

常片段的在審理這個案件，因為我們同時有好多案件在手上需要 

執 行 。參與這個程序讓我感受到現在的工作另外一個不同的面向， 

各位國民法官給我們的反饋是非常好的，不管懂或不懂，如果不 

懂真的要努力的告訴我們，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我們要講到怎麼 

樣 ，你們才可以理解，因為我們平常的溝通方式完全不是這樣在 

運作的，所以回去後如果有宣導費要領的話，就麻煩各位多宣導， 

謝 謝 。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為什麼要加入國民法官？第一個，蕭雅毓法官說她找到原始 

的 感 動 ，因為我們工作太久了，法官一個月少說有4 0 至 5 0件 ， 

如果做個五年，我想同樣的事情一直做，會有一點疲乏，但也不 

能說沒有熱情，這樣就詆毁了其他法官。就一般的法庭，檢察官 

與律師看到合議庭，他們已經習慣我們這樣的組合，他們很容易 

去抓到法官要的是什麼、我們的心證是什麼，甚至有的人在論告 

的時候就很簡單的講「請依法判決」或者說簡單的幾句話就帶過， 

但是在國民法官法庭裡面是不能這樣的，他們如果用這樣的言語 

表達方式，我想對檢察官不利，律師對他的當事人也一定會不利， 

因為律師費都收了，國民法官一直說為什麼辯護人要講這麼久， 

因為收了人家的錢，當然要講久一點，不然要如何對當事人交代。

四 、臺南地檢董檢察官和平

參與這個程序，我個人覺得對於檢察官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挑 

戰 ，因為審理時間是兩天，但如果扣除掉選任程序，其實只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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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半 ，檢察官也不是這一天半佔用了全部的時間，還有一部分時 

間是辯護人的。我們需要在這一天半，把我們花了好幾個月的偵 

查成果濃縮再濃縮，然後還要用一個大家可以理解的方式說明出 

來 ，對我們來說，這是一個蠻大的挑戰，所以我們也會很關心一 

件 事 ，我們這麼大的資訊濃縮之後提供給各位國民法官，各位國 

民法官能不能把它全盤的接收，全盤接收這點我覺得很重要，因 

為最後國民法官下的判斷是對被告有影響的，所以如果可以真正 

把這些證據資料、檢方主張、辯方主張多吸收之後，透過國民法 

官衡量判斷再下決定，這對被告來說會比較公平，所以我個人覺 

得司法院在幾個關鍵程序上，可以多留一點時間給國民法官有時 

間去消化資料。譬如檢辯雙方出示證據，這兩天我們出示證據是 

用 PowerPoint或者是口頭表示，但是因為證據資料太多了，我 

們只能提出重點給國民法官看，檢辯雙方在會後會檢附完整版的 

證據給國民法官，所以國民法官在現場看到的是重點，但是完整 

版的證據要不要看呢？其實應該是要看的，因為檢方提出的是檢 

方的觀點，辯方提出的是辯方的觀點，可是作為一個要下判斷的 

人 ，最好是可以看到完整版的證據，但是看這些證據需要花蠻多 

的 時 間 ，所以我認為未來的政策上，就提示證據的部分，提示完 

之後可以給國民法官一個充分消化吸收資料的時間。

就檢辯論告部分，論告是我們综合所有的證據，提出我們的 

說明意見，兩邊的看法南轅北轍，國民法官聽完可能會覺得很模 

糊 ，會想要針對檢辯雙方論告辯護資料再去比對並提出問題，然 

後再形成自己的想法，這個過程其實也會蠻花時間的，所以我認 

為這個階段要留給國民法官一個足夠充分的思考時間。

就評議部分，因為評議之後就要下判斷了，所以在評議之前， 

我希望在規劃上可以給國民法官冷靜下來综合思考的時間，我覺 

得這三個階段如果可以給國民法官更充分的時間，應該可以做出 

更好的判斷，提出更好的意見。以 上 ，謝 謝 。

19

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以後正式上路，一定會有充分的時間，剛才我有講了，依法 

官的立場，最好是審十天，所以大家不用再擔心只有兩天或三天， 

我都希望每一天開庭在下午4 點以前結束，讓大家回去好好休 

息 。我跟各位分享一個内幕，今天在座的一位檢察官跟其中一位 

法官是夫妻檔，在法律的規定，夫妻檔如果有這種情形是要迴避 

的 ，因為本案是模擬法庭，所以在開會前會的時候，審檢辯都有 

講 好 ，不能就這一點提出迴避。

五 、臺南地檢李檢察官政賢

大 家 好 ，首先感謝合議庭、三位辯護人、各位國民法官跟檢 

察官一起完成這次的模擬法庭。

我這邊有一點小小心得分享，剛才陳本良庭長說律師為什麼 

要說這麼長，因為他們收了當事人的錢，那我們檢察官為什麼要 

說這麼長呢，不是因為我們收了政府的錢，我們每個月案子不少， 

政府也是給這些錢。檢察官分為偵查與公訴，各位在法庭上看到 

的是屬於公訴組檢察官，我們背負的是偵查檢察官努力好幾個月， 

甚至是一年、兩年的偵查成果，公訴組檢察官負有說服法官依照 

我們起訴的犯罪事實去做認定的任務結果在身上。

案件從收案開始，公訴組檢察官要先閱卷，閱卷後會去了解 

整個案情，因為本件比較特別，是要針對國民法官做蒞庭，我們 

首先一定討論國民法官能吸收到的程度，我們要製作投影片嗎？ 

是不是每一個環節都要製作？製作投影片的内容要有什麼？大 

家分工之後做出來的投影片一定會不一樣，甚至連我們三位檢察 

官之間彼此都會有互相衝突的點，在整合投影片的時候要去討論 

誰的部分要增、誰的部分要減，這個部分要交由誰來講，或者三 

個人為了加深印象都講一遍，甚至在要上路之前，在 2 7 曰早上 

個別詢問時，我們在前面會收到國民法官總詢的資料，也就是針 

對我們寄發出去的問卷，檢察官跟律師也是要花時間討論針對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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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要設計什麼樣的問題來讓國民法官先做回答，我們總覽了國民 

法官回答的全部資料之後，會去針對每一個國民法官進行評分， 

畢竟雙方都負有任務，這是一個訴訟策略不得不的結果，我們想 

要被告被判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與殺人罪，辯方想要改判加工 

自殺罪，我們會依據國民法官回答的結果做評分。接下來是個詢， 

個詢其實也要巧妙的設計問題，比如我們會問當客觀的證據跟主 

觀陳述不一樣時，各位國民法官認為哪一邊應該被採信，不曉得 

各位國民法官有沒有發現，這跟本案的審理過程其實有一點類似， 

被 告 、沈素梅所述與客觀呈現的護理紀錄、訪視紀錄其實是不一 

致 的 。在個別詢問之後進入選任，我們知道是哪幾位國民法官之 

後 ，我們在開審陳述、審判階段不只是負責向各位講解該階段的 

過 程 ，檢察官要用心在那個階段上，剩下的兩位檢察官要隨時觀 

察國民法官或職業法官對於我們講解内容的吸收程度，比如有些 

人是放空或是很認真在做筆記，或者辯護人有什麼意見要表達， 

我們都隨時要做攻防，所以這個活動跟我們一般公訴蒞庭是很不 

一 樣 的 ，就像庭長說的，其實大家作為法律工作者，很常態性或 

者很習慣性的針對法律意見去做攻防，大家就是直接說構成要件、 

該不該當、違 法 性 ，其實整個流程是很順暢的，可是在國民法官 

法庭這邊會針對很多法律以外的事情來做討論，比如大家很在意 

被告的經濟壓力是如何造成的，當經濟壓力面臨到什麼程度的時 

候 ，他會犯下這個案子，是不是他真的受不了了等等，可是這在 

傳統法律的攻防上可能沒有這麼重要。參與這個活動讓我重新審 

視除了法律以外很重要的東西，畢竟我們在工作上很容易忽略法 

律以外的事情，比如我們在調查證據，檢察官的工作其實就是建 

立犯罪事實，建立犯罪事實是要靠證據來堆疊，我們在收集證據、 

調查證據的時候，針對我們沒有蒐證到的部分，我們以後的工作 

就可以加強這個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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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是我參加國民法官法庭的心得，很感謝我的兩位學長、 

學姐拉我進這個團隊，我其實是屬於偵查組的檢察官，這也是我 

第一次在法院上跟大家做陳述以及交互詰問，有這樣的經驗，我 

真的很感謝兩位學長姐讓我加入，以上是我的經驗分享，謝 謝 。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何謂公訴檢察官、偵查檢察官？公訴檢察官就是今天陪你們 

一起開庭的，他不負責案件調查證據的，所以檢察官有分兩個部 

分 ，負責法庭活動的是公訴檢察官，負責蒐集案件證據的是偵查 

檢 察 官 ，所以你們這三天所看到的都是公訴檢察官。

六 、 臺南地檢李檢察官佳潔

非常榮幸有機會可以跟大家一起參與審判的過程，其實在整 

個案件之後，我覺得對於檢察官最大的挑戰就是我們要如何讓國 

民法官了解案件的爭點和證據，因為一般法官在看到證據的時候 

是非常完整的，筆錄會從第1 頁到最後1 頁 ，病歷資料也會是 

第 1 頁到最後1 頁 ，可是在國民參與審判的過程中，我們沒有 

辦法逐一的讓你們去看證據的内容，所以變成我們要在證據中來 

挑 選 ，要怎麼樣有效率且更精確的來表達我們的證據以及觀點， 

而且還要以一種國民法官可以接受的方式，就像我們在提出筆錄 

時 ，各位國民法官一定沒有看過所謂的筆錄，「問」跟 「答 」是 

代表什麼意思，我們很怕國民法官是不了解的，又或是我們提出 

的是郵局交易明細，但因為我們平常很常在看郵局交易明細，所 

以我們看一眼就知道每一個欄位所代表的意義，可是對於國民法 

官來講就要花一些時間去消化這個是日期、提 款 、匯 款 、餘額等 

等 ，光欄位要搞清楚就要花非常多的時間，這也是檢察官在整個 

過程中必須要盡量給國民法官時間，盡量提醒國民法官，或是我 

們用更特別的方式去顯現我們的證據，讓國民法官了解我們的主 

張 。其實我們還是希望可以在審理過程中讓國民法官看到最多最 

多的證據，因為檢察官的立場並不是一定要被告判死刑或是判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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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徒 刑 ，以檢察官的立場來說，我們是希望法官可以看到所有的 

證 據 ，然後在自己思考消化之後做出最公平的決定。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我覺得今天是一個非常好的場合，也蠻公平的，因為國民法 

官這三天都是從台上看檢辯雙方，所以國民法官也需要有一些時 

間聽聽檢辯雙方想要表示的，看看你們有沒有收到或是大家有沒 

有那個默契。

七 、 臺南律師公會陳律師威延

大家 好 ，首先感謝我的伙伴可以跟我一起完成這一場辯論， 

也感謝院方、檢方以及各位國民法官。

我想先回應一下，其實律師辦這種案件通常收不了什麼錢， 

因為通常被告都是非常落魄的狀態，一般都是義辯或者是法扶， 

如果照這種酬金的話，應該就幾個字「請依法審判」 ，所以我們 

想要講這麼多的原因絕對不是因為錢的關係，而是希望被告有一 

個比較好的結果，尤其是避免最重大的極刑出現。我們在這裡要 

拜託院方，如果以後有遇到這種重大案件，假如採任義辨可以三 

個律師選滿，因為這個工作真的很重，如果單獨一個律師來辯護， 

其實壓力很大，如果有三個辯護人，還可以分擔一些工作。這幾 

天我已經很久沒有連續三天工作到1 、2 點 了 ，因為除了平常

的事務要處理之外，也是要準備國民法官的案件，所以我們認為 

律師人數達三個人是有其必要。第二個，就我們在協商程序與檢 

方的互動，我自己本身有參加四場模擬法庭，去年及今年各一場 

臺南地院的，還有參加一場高雄的模擬法庭，另外去年陳振謙法 

官模擬法庭案件目前上訴二審中，我也是有參加。我覺得臺南地 

院真的是真槍實彈，因為我從來沒有跟檢方有過任何的交流，反 

而我在其他兩個案件中跟檢方是有實際互動的，所以我覺得臺南 

地院是比較符合實際狀況。但我要強調的是，當有實際案件的時 

候 ，檢辯雙方立場不同，很難取得一個平衡，我覺得協商程序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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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會淪為空轉，所以一定要請院方協助，當雙方書狀一次、兩 

次 之 後 ，就代表雙方真的是協商不下來，一定要院方親自跳下來 

說到底要怎麼處理，不然就永遠都在協商的階段。

就準備程序部分，檢方都一直想要在怎樣的時間内把幾個月 

的調查證據呈現給國民法官，但辯方最大的困難點是我們沒有那 

幾個月的時間，通常我們接到案子之後，可能就要面臨針對卷證 

資料表示意見以及我們要怎麼調查，所以辯方的時間是很短的。 

我在這裡要特別拜託院方，如果以後有遇到相同的案件，可以讓 

我們做量刑調查報告，也許可以請王正嘉老師在等一下評論的時 

候做說明，因為王正嘉老師有做了很多量刑調查報告。量刑調查 

報告的重點，像 1 號備位國民法官有說到底要怎麼去了解被告 

這 個 人 ，其實我們在法庭上是很困難去呈現被告的一生，我在辦 

重大刑案的時候，我很難去產生被告的一生，如果讓被告自己講， 

會讓人覺得是被告自己的辯驳；若由親人來講，也有可能被說是 

袒護被告，那要怎麼用客觀的數據去講被告的一生，其實量刑調 

查報告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。我先前有一個案子是王正嘉老師做 

量刑調查報告的，之後又有做了兩、三 次 ，也許可以請王正嘉老 

師分享一下經驗，可以讓國民法官去了解被告的行為與動機，也 

許會比較有跡可尋，不然我們都是憑著我們自己的想法去判斷。

這次爭執事項的犯罪事實部分是先人證再物證，可能去年我 

自己辦的是先物證再人證，所以今年我一直覺得有一種違和感， 

因為證人問完之後，檢方再出示書證，檢方出示書證的時候，感 

覺有點是直接回應證人的證詞，就說誰有翻供，所以我一直覺得 

這個有違和感，這部分也請評論員給予指教，到底犯罪事實是要 

「先書證後人證」或 「先人證後書證」 。我認為檢方應該是肩負 

舉證責任，所以應該先出示書證，其實陳振謙法官有說過也許先 

送一些資料給國民法官看，看完有點感覺之後會比較進入狀況， 

也許這樣比較有直接審理的感覺，否則先人證後書證，國民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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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再也沒有機會去問證人為什麼當初這樣講，證人也都沒有辯驳 

的 機 會 ，我覺得這樣根本是違反直接審理原則。

最後，針對書證出證的法律評價，我覺得太寬是反覆的辯論， 

太嚴又沒辦法跟爭點連結在一起讓讓國民法官吸收，所以這部分 

也請評論員給予我們一些指導。以 上 ，謝 謝 。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剛才講到費用的問題，讓我聯想到陳威延律師剛剛一直要王 

正嘉教授就問題來表達，但司法院給王正嘉教授的出席費很低， 

林仲豪理事長說上一場要拜託律師來參加模擬法庭是拿了一手 

啤 酒 ，但你們沒有，所以陳威延律師丟這個問題給王正嘉教授， 

他還要吸收跟消化，等一下我們再請王正嘉教授就某幾個議題來 

表示意見。

八 、 臺南律師公會鄭律師婷婷

首 先 ，我要先感謝這幾天跟我一起努力的伙伴、院 方 、檢方 

以及台南律師公會給我這個機會參與，我主要想陳述我在準備上 

以及一般案件承辦的感想。

如果是以一般案件，我在準備上可能就比較不會去考慮我要 

怎麼表達跟敘述，能夠讓不是法律專業的朋友了解我們在法律上 

的用語或論述，所以在參加國民法官法庭之前，我很常抓著我的 

朋友跟他們講一些事情或是解釋一些事情，他們可能也都被我煩 

到 不 行 ，想說我今天怎麼會突然跟他們講這個，那我也是藉此測 

試大家的反應，看要怎麼樣表達會比較好。還有像是在卷證的準 

備 上 ，如果一般人沒有看過病歷紀錄等一些書面資料，我要怎麼 

樣讓國民法官可以快速的看到我想要呈現的重點，例如以病歷資 

料 來 說 ，主要是曰期、姓 名 、陪同緊急聯絡人或醫生的囑述，這 

些部分我會想要把它標亮起來，但在處理一般案件時，我們並不 

會做到這麼細緻，我自己在準備我的簡報資料的時候，我也是反 

覆思考了很久，我覺得我也從這次的程序中學習到很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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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 外 ，我想要分享法庭活動的差異，我自己深有所感，如果 

在一般的通常程序，我可能會比較勇於異議，尤其在證人詰問的 

時 候 ，當然有時候是基於策略性的考量，但是說實在的，國民法 

官加入參與審判時，我自己會比較猶豫，尤其是當我的異議可能 

會失敗的時候，我會蠻擔心國民法官對於我在程序上的表現有一 

些 想 法 ，會不會去影響到他們對於被告的評價，這點我是在開庭 

的時候才突然間有這樣的想法，所以這應該是算是法庭上觀察的 

一種心得，尤其是這種重罪案件，本身的壓力就很大了。以上是 

我的一點心得，謝 謝 。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我們檢辯雙方只要是開完案件，回去都各自閉門檢討，我記 

得去年的律師公會有檢討，參與過國民法官法庭的辯護人有一個 

檢 討 會 ，律師通訊上面也有寫，所以每個辯護人現在的答辯好像 

如出一轍，我是建議理事長可以再辦一次，針對曰後這幾場稍微 

改變一下模式，因為你們的感受是最深刻的。

九 、 臺南律師公會陳律師妙真

大 家 好 ，我是陳妙真律師，首先感謝院方、三位法官、我的 

伙 伴 、檢方以及各位國民法官。

如果不是我們已經很習慣法庭活動的人，對國民法官來說， 

這樣的強度應該會非常的大，我們本來的想法是要挑比較年輕的 

國民法官，在體力跟專注力上面才有辦法負荷，在這邊真的要跟 

1 號國民法官道歉，因為我一開始覺得他填的問卷比較偏激，很 

擔心他對我們的案件會有不好的影響，結果殊不知他是對我們最 

好 、最友善的，我們要誠摯的道歉。其實這種重大案件要在這麼 

短的時間之内把案件的全貌看完，我覺得幾乎是不可能的，因為 

我們在辦一般案件也是分好幾個程序，甚至這種重大案件，我們 

要聲請調查的證據，如果不是太誇張，法官會讓我們去調，也就 

是說在一般的案件，律師會聲請調查什麼證據，這個時候法官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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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去裁量有沒有去調的必要，但是在國民法官案件，我不知道是 

不是因為模擬的關係還是怎麼樣，我覺得律師的調查權是沒有的， 

所以我覺得在國民法官案件裡面，武器是不平等的，因為檢方拿 

到了所有的卷證資料，他們決定要開示什麼樣的證據，我們只能 

就檢方開示的證據裡面去做一些有利的攻防，甚至是比較貼近被 

告本身的攻防。

我們還是要回應一下檢方，我們講比較多不是因為收比較多 

錢 ，絕對不是這樣子，因為第一線接觸被告的人是辯護人，檢察 

官只會在他要問被告的時候把他提來問，被告要嘛不是在覊押就 

是在家裡，檢察官一般是碰不太到被告的，只有辯護人會去接觸 

被 告 ，了解被告為什麼會去做這樣的事情。跟大家講一個小插曲， 

其實一開始我們三個辯護人看完卷證資料之後，我們是一致決定 

要認罪的，我們在協商程序也是這樣決定要認罪了，所以大家可 

能會發現辯護人真的是硬辯，不好意思，因為我們一開始也是這 

樣覺得的，但就立場上，我們後來就找一些看起來比較像加工自 

殺的東西拉進來講，甚至我在最後的辯論有講到安養中心的人可 

能是為了要掩飾什麼事情而去合理化的解釋，但是我們看完卷證 

資 料 ，自己也覺得並不構成加工自殺。

針對程序部分，今天上午評議時，1 號國民法官有提到評議 

之前不要進行討論，也不要表示個人意見，因為表達了之後，大 

家的意見就會被拉走。像一開始 6 、5 號國民法官會覺得是購

買彩券才導致這樣的事情，但是接下來4 、3 、2 、1號國民法  

官都覺得這不是原因，可是在受命法官、陪席法官講完話之後， 

大家一致都改成經濟因素也是次要的原因，所以我覺得職業法官 

還是會有引導國民法官的狀況，但以這個模擬法庭來講，已經算 

是比較少的了，因為我之前有旁聽過高雄的模擬法庭，我覺得他 

們的引導程度是更高的，我們這次的陳振謙審判長人很好，他真 

的有點秉持「法官不語」 ，就讓大家去討論。「引導」本身就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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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些從眾效應，大家講了一些話之後，可能就會開始一面倒， 

所以一開始在評議以前，如果國民法官對案情還有不了解的部分， 

可以讓他們各自去翻閱一些證據，但是不要討論。接 下 來 ，程序 

的部分太緊湊，其實辯護人自己也是這樣子覺得，就如同高潮的 

昨天下午，我們在要辯論之前還有問了一個證人，我跟鄭婷婷律 

師辯論完之後應該都昏迷了幾個小時，因為這個辯論的強度太大 

了 ，而且我們要準備這些證據，一般案件我們是不會做 P P T 的 ， 

我們就只是做好辯論稿，看當天檢方又出了什麼證據，我也可以 

讓大家看我的辯論稿，一開始就只有兩頁，結果在問完證人跟檢 

方出證提示證據之後，我又補充多了一倍，所以我們的訴訟策略 

跟要講的東西，會根據法庭的活動在現場馬上很快的做一個反應， 

可是這在一般案件不是這樣，我們可能是證人調來問完沒有多久， 

我回去之後還可以看筆錄，但這次國民法官沒有看到詰問證人的 

筆 錄 ，然後隔天馬上就要開始做評議，這個部分就程序上對他們 

來說當然負擔很大，而且我們記憶訊問重點的部分可能跟國民法 

官比較不一樣，我們會去看哪一些部分是有矛盾的、不 利 的 ，我 

們要去就辯論稿做一些修正。

最 終 ，我還是要講，在檢方提示證據的時候還是有過多的證 

據 評 價 ，我們覺得這部分會影響國民法官的判斷。以上是我的想 

法 ，謝 謝 。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各位都知道檢辯雙方的立場是對立的，剛才律師也有講，他 

們幫被告辯護是他們的職責，一般民眾都會開玩笑，為什麼律師 

的法袍是黑白的，因為他們「把黑的講成白的，白的講成黑的」，

這樣就能記住了，我這只是開玩笑，沒有要貶損的意思。本來要 

先休 息 ，但我想打鐵趁熱，很多人都指名評論員要給予我們一些 

意 見 ，我們先讓評論員的意見表述完以後再休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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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 、評 論 員 評 論 ：

一 、臺灣高等檢察官臺南分署曾檢察官昭愷

主 席 、各位檢察長及各位好朋友，評論講少了，院長覺得講 

太 少 ，可是講多了會惹人討厭，我有很多點想講，以下我就用條 

列式簡略的一項一項講。

我參加了好幾場準備程序，每一場都在爭執先調查不爭執事 

項還是先調查爭執事項這個問題，每次吵吵不完，我建議司法要 

有一個規範出來，到底原則上先調查不爭執事項，如果有例外才 

有另外一種情況。在協商程序與準備程序中，如果詰問的人問得 

太 長 ，院方按鈴制止，這部分在未來會不會有法理上的爭議，會 

不會成為上訴的理由，這個在未來也是值得思考的。我們現在常 

常要用一些彈劾證據，也就是一開始認為它沒有證據能力，然後 

把它丟到垃圾桶的這種證據，以後這種可不可以拿來使用，我們 

實務上當然有一套運用方法，只是這個還是要建議司法院能夠增 

列法規範，就彈劾證據的地位有一個規範。

我參加的每一場選任程序，審判長都花了很多時間在第13 

至 1 6條過濾國民法官資格的程序，然在那邊一款一款這樣念， 

花了非常多的時間，我是把這幾條的過濾定位在比較行政的事項 

上 面 ，我覺得應該把大部分精緻過濾的動作在審判以前就做得完 

整 ，到時候在選任程序的法庭活動上，應該只要走一趟那個流程 

就 好 了 ，不需要再一款一款的念，其實我相信國民法官也來不及 

聽懂裡面的内容，所以我認為這個還是有修改的空間。在選任程 

序 時 ，原則上個別詢問的權利是來自於法院，但有時候法院會授 

權給檢辯雙方去問，原則上我認為法院要審查題目内容有無超越 

紅 線 ，就我自己的評價，我認為這次檢辯在個別詢問時都已經超 

過 紅 線 ，已直指問題的核心，幾乎可以測試國民法官對這個案子 

的判斷，所以我建議未來法官要去修改或審核題目。這一場我有 

發現一個問題，有一位有聽力障礙的國民法官，其實他有權利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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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 ，因為這是國民法官的權利和義務，但他事實上沒有辦法參與 

整個過程，因為他聽不到，但如果他堅持要參加的時候，當然法 

院會有一些困難度，這次遇到這個狀況，我覺得也蠻值得思考的， 

但後來審判長裁定該位國民法官不能公正行使，用這一款來裁定 

他 、拒 卻 他 ，這恐怕會有法律上的爭議，這部分大家可以思考看 

看 。另外一點是在前幾場就有提到的，選任彩色球出來的音樂會 

不會好笑了一點，本來很嚴肅的氣氛，突然大家就笑了起來，這 

個我沒有什麼意見，只是怪怪的。另 外 ，我很開心看到法庭布置 

得這麼漂亮，可是如果檢辯都還是坐在位子上這樣詢問，那何必 

布置成這樣，我在中間休息的時候都跑去檢方那邊鼓勵他們出來 

走 一 走 ，可以讓法庭的活動比較活潑一點。

另 外 ，我很關心在檢辯雙方詰問證人以前，國民法官是否知 

道檢辯雙方詰問證人是要證明什麼事情，國民法官有了解嗎？還 

是一邊聽一邊了解？如果國民法官不了解辯方傳姐姐來要做什 

麼 、到底要問她什麼問題，職業法官這樣聽就會去擷取重點，可 

是原則上國民法官沒有這個能力和敏感度，國民法官在旁邊聽， 

就他們兩個在那邊玩，檢辯雙方跟國民法官也沒有什麼互動，我 

覺得這不是很好的現象。所以檢辯雙方在詰問證人時，要引導證 

人跟國民法官產生一些互動，要幫國民法官晝重點，例如檢辯雙 

方可以跟證人說「你 看 ，你再跟國民法官講一遍，你剛剛講那句 

話是什麼？」等 等 ，要幫國民法官晝重點，不然過了就過了，國 

民法官也沒抓到那個點，我覺得這個是未來可以思考的。另 外 ， 

檢方比較困難的是我們掌握了很多的筆錄的證據，但這樣引導國 

民法官看筆錄，國民法官會馬上吸收嗎？這個地方是我比較擔心 

的 ，所以檢方在檢討的時候，未來還是有精進的空間，怎麼樣國 

民法官把筆錄的證據吸收進去，在詰問證人的時候搭配提示筆錄， 

讓你們有多一點的了解，比如說「你們關不關心姐姐？她當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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態度怎樣？請看這份筆錄。」類似用這樣的搭配方式或者搭配一 

些口語的技巧，讓大家能夠看懂筆錄。

剛才董和平檢察官說他後來會準備很多的資料給各位國民 

法 官 看 ，但我覺得檢方自己也要有心理準備，我相信實際執行以 

後 ，不要期待國民法官下班以後還會看那麼多資料，我想我們不 

要有太高的奢望，我們自己要有對應的準備。另 外 ，從聽訟者的 

角度來看，我建議論述的時間不要太冗長，有時候我們專業人在 

旁邊聽，我都覺得不曉得走到哪裡去了，國民法官沒有神遊才怪。 

另 外 ，語氣的抑揚頓挫也是蠻重要的，我們講這麼嚴肅的東西， 

還是要評估一下時序，大家到下午一定睡得一塌胡塗，所以我覺 

得還是要訓練時間長度的控制以及語氣的抑揚頓挫，就這部分我 

覺得補習班老師應該是最厲害的，如何讓小學生不會睡覺蠻重要 

的 。我很好奇，今天早上評議時，法官有準備了 P P T ，但我很懷 

疑各位國民法官看不看得懂，我覺得這個不是很容易，尤其量刑 

那些資料，我相信這個有點困難，然後馬上又要國民法官做決定， 

我覺得是有點小危險。

1 號國民法官

我們在評議室討論時，法官有幫我們惡補了一下，讓我們能 

了解多一點。

臺南高分檢曾檢察官昭愷

其實我在這邊看，我都覺得有點難，不過這個在未來都可以 

列入思考。在這個制度要實施以前，一些民間團體如律師團體就 

很擔心法官的權威效應會進來，所謂的權威效應就是法官講的話， 

國民法官會跟，本來是要吸引外部的意見進來，結果變成後來又 

是法官的意見了，所以很多民間團體都在擔心這個事情，當然這 

個 很 難 ，如果都不引導國民法官的話，國民法官就會整個亂成一 

團 ，這個有一點兩難，不過我覺得這次的審判長控制得還不錯。

不過我要提一個不討好的問題，但是很有學術趣味的問題，這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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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判長在評議時有跟各位國民法官講了一段關於廢死的思想，我 

認為這個内容講得非常棒，而且是這個世界的潮流，可是審判長 

在這個環境裡面講這個議題，檢方會不會抗議？這個廢死的内容 

是百分之百正確，也是世界的潮流，但是在評議時講這個議題， 

會不會限制了國民法官決定死刑的空間，好像我決定死刑就不符 

合文明國家的潮流，不過這個是沒有答案的。

另外還有一個小小的問題，審判長在評議期間曾說某個國民 

法官講的内容非常好、非常深入，但這樣講會不會有權威效應出 

來 ？會不會造成接下來要發表的國民法官心裡想說前一位國民 

法官被稱讚，他是不是也要講一樣的意見，這個議題在學術上也 

是蠻值得討論的，這個沒有對跟錯，純粹只是學術上的討論而已， 

不過在正式執行之後，檢方大概也聽不到評議内容，可能也很難 

有一些問題，只是我們現在偷聽到了，先替檢方焦慮一下。以上 

幾點意見提供大家參考，謝 謝 。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評論員的工作就是要從整個程序，檢視哪個環節需要再檢討 

與 改 進 ，跟待會各位國民法官要提供的建議是一樣的。我知道大 

家都沒有休息很久，專注力開始慢慢在消退當中，所以我們先休 

息 1 5分 鐘 。

二 、臺南律師公會林理事長仲豪

董院長、葉檢察長、曾昭惶檢察官、王正嘉教授、審檢辦二 

方以及尊敬的國民法官們，大 家 好 ，我是台南律師公會理事長林 

仲 豪 律 師 ，我也忘記我第幾次擔任評論員了。

基本上剛才曾昭愷檢察官所講的，我還蠻贊成的，我也覺得 

法庭活動要活潑，要讓國民法官引起興趣，理想中最好的狀態當 

然是辯護人或檢察官站在法庭上活動，講完之後，不需要看資料 

就能了解，這是完美的狀態，但那需要大量的時間演練。對 ，律 

師需要賺錢，報酬代表我們可以付出的時間跟努力有多少，為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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麼我要講這些東西？昨天晚上陳威延律師半夜1 點多還發 mail 

給 我 ，他在寫另外一個六輕案件的訴狀，因為我們是六輕案的律 

師 ，我們還有其他案件在辦，他要花很多時間跟我們開會，討論 

很多東西，我不知道他有多少時間，重點是幸好他是法扶律師， 

他沒有案件的壓力，沒有案件的壓力是說他不用去找案件來賺錢， 

但是他有很多 loading，但我們不是法扶律師，我們要自己去找 

案 件 ，沒有案件就沒有報酬，這是很現實的。現在的制度之下， 

我也不知道將來律師到底願不願意花那麼多時間來做，這是需要 

一個熱情的，然後又跟平常做的工作差距非常大，我們要說服的 

對象不是職業法官，就像剛才很多法界前輩講的，法律人大概兩、 

三句話就知道對方要講什麼，我也相信對方知道了，但是針對國 

民法官來講，我們很怕你們不知道，你們點頭說你們知道了，我 

也怕你們的理解跟我們的理解是否有落差，一定有落差的，因為 

我們太過慣行性的認為你們知道或不知道。可是從這兩天的觀察， 

你們大概是我看過的國民法官組成份子裡面水準最高、討論最細 

腻 的 ，有很多點我們都沒有想到，這確實是如此，這並不是在讚 

美 ，客觀看起來就是這樣。所以以這個角度來看，很多民間團體 

都在講國民法官會被職業法官權威引導，我覺得在這個法庭上， 

剛好是審判長的風格讓大家很平等的對話，這個效應我倒覺得還 

好 ，因為本來這就是一個互相溝通說服的過程，你說誰不影響誰 

嗎 ？講出去的每一句話都會互相影響，只是要講的有道理，太過 

於 壓 迫 ，我想國民法官也會反抗，因為現在的社會氣氛已經不是 

單純的你是誰，我就要聽你的話，已經不是那個狀態了，我們是 

要講道理的，所以權威效應的部分我覺得還好，當然各別的法庭 

組成也許還是有這個問題。

在協商程序的時候，辯護人在吵說沉迷性賭博性電玩、線上 

遊 戲 、購買彩券是否應該列為爭執事項，那時候大家吵好久，審 

判長就說這個應該要列，不然沒有什麼好講的。確 實 ，國民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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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很在意，這個確實對大家的討論有影響，因為這個案子本來就 

是 死 案 子 ，本來一開始是要放棄的。

在選任程序的時候，我自己有看到一個狀況，大家一開始在 

附理由拒卻的時候，審判長已經宣示雙方都講完了，已經裁定完 

之 後 ，後來檢察官才說要針對7 6 號用附理由的方式拒卻。我是 

覺得根本不用，用無理由拒卻掉就好，檢方附理由拒卻，然後又 

留下紀錄，那是不是歧視身心障礙者？因為他不是在第8 9 條不 

得上訴的理由範圍内，因為檢方是用第15條 ，那我就會上訴了， 

至於有沒有效，我不知道，但我覺得我會這麼做。剛好國民法官 

法的二審我有去研究一下，因為被迫要去做與談人，我就發現程 

序的瑕疵大概是僅存可以上訴的理由，因為事實的認定，在國民 

法官的參與之下，沒有人會再去說我們可以推翻事實認定，那只 

是程序上的問題，可是也很困擾，誠如剛才鄭婷婷律師所講的， 

異議這件事情是要製造程序瑕疵，但是異議過頭了，反而最後會 

打 到 自 己 ，這是一個大問題，所以大家還是要持續去思考。

我還有觀察到一個現象，10 6年第一次模擬法庭在臺南地院 

做 的 時 候 ，我是第一場的辯護人，那時候做得實在不太好，開審 

陳述在辯論，證據調查也在辯論，事實調查、法律調查和科刑調 

查也都在辯論，同樣的東西一直在辯論，重複的一直講一直講， 

我覺得到現在至少開審陳述很清楚了，調查證據好像還是有一點 

辯 論 ，最後辯論也分得比較清楚了，我覺得是有在進步的，但確 

實就像辯護人在 argue的 ，證據調查大家好像講太多了，是一定 

要 推 論 ，但是在這個階段推論嗎？可是當然大家也會害怕，如果 

不 推 論 ，國民法官能不能了解還是一個問題。剛才很多國民法官 

說希望能事先拿到資料，但是現在的運作是，原則上檢辯不把東 

西拿出來，你什麼都沒有，只有起訴書一張、審前說明及一些概 

念性的說明，證據資料都沒有，就像剛才審判長講的，怕大家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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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到雲端，我覺得這是在制度運作上的困擾，大家還在思索、摸 

索 中 ，這個真的是有點困擾的事。

剛剛有人說律師公會這邊要努力，我們會再持續開辯護人的 

經驗分享，因為我個人是非常的擔心，從審檢辦參與的程度看起 

來 ，院方進步很快，因為庭長都會傳授密技，資訊傳授的都很完 

整 ，檢方也是如此，但辯方就很麻煩，因為律師公會只是一個社 

團組織，我們對公會沒有拘束力，只能提建議性的，每個律師平 

常都有很多案件，我們想跟他分享，他也不見得有空，可能他這 

輩子辦過一件國民法官審判之後就不會再辦，我聽到太多模擬法 

庭的辯護人辦過之後都說不要接了、太累了、不 划 算 ，這是一個 

困擾的問題，身為公會理事長，我也很擔心將來國民法官案件上 

路 之 後 ，辯護人在程序中會形同缺席，然後就像陳威延律師剛才 

講 的 「請依法審判」 ，那怎麼辦？其實我也蠻擔心的。

上次我聽到蠻多國民法官說你們收到通知的時候，家人都會 

說這是詐騙集團，還是你們被抓到了，大家都很害怕，但這次我 

聽到比較少的人講，上一場是幾乎每一個人都會講這件事情，不 

知道是不是各位沒有講到，還是信封通知上的標示確實有發揮了 

作 用 ，其實我也蠻好奇的。昨天剛好也有朋友在問我這是什麼東 

西 、如果不去是否會被罰錢，大家也是會有這樣的疑問，所以我 

是蠻好奇的，不知道各位怎麼想的。

最後一件事，我有點好奇，想請教各位國民法官，檢察官有 

做時序表給你們參考，你們覺得時序表對於釐清事實掌握脈絡有 

無幫助？

國民法官均稱

有 幫 助 。

台南律師公會林理事長仲豪

我再次向參與國民法官法庭的前輩以及三位法官表達我的  

尊 敬 ，我確實感覺得出來大家的討論非常的有意義，這樣確實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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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國民法官法想要達成的，但我還是很擔心辯護人有沒有那個能 

力及足夠的時間提供資料給國民法官，因為時間真的非常的趕。 

等一下王正嘉教授應該會講到，我們之前看過曰本平均進行7.8 

天 統 計 ，我不知道我沒有記錯，而且還不包括選任程序，當然曰 

本進行的節奏比較緩慢，讓大家不要那麼 push，不要每次程序要 

進行一個半小時才能休息，日本沒有進行那麼久，就是為了給大 

家空間，讓大家有更多的時間去思索，就像國民法官在評議時有 

講說是不是讓你們有更多的時間去討論，討論完之後再出去問， 

因為不問就沒機會了，可是要從原本的三天變成六天，我們也很 

怕到最後第五天備位一、二號國民法官都用上了，而且這其實也 

蠻 累 的 ，這個是現實上的問題。

以上是我的一些觀察，整體來講，我覺得我們是在進步沒有 

錯 ，國民也在進步，審檢辦也都在進步，但我們好像要再更努力 

一 點 ，謝 謝 。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林理事長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，他在做調查時，比較沒有 

資 歷 、沒有錢的律師，例如法扶律師，越來越多的律師只要聽到 

「國民法官」這一塊就不勾了，有能力或是想要做的到最後都不 

勾，最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，我想理事長剛才在擔心的是這一塊。 

所以他要招募新血，趁每一年律師放榜九百多個的時候，趕快先 

撈那些無知的新鮮人過來參與，先把新鮮的肝拿來磨練，這是開 

玩 笑 的 。

我覺得最後的壓轴是王正嘉教授，大家都丟了好多問題給他， 

但還是請王正嘉教授在有限的時間内幫我們回覆，如無法—— 回 

覆 ，下一場可以再繼續。

三 、中正大學法律系王教授正嘉

主 席 、院 長 、檢 察 長 、在座各位法學先進、國民法官，好像 

大家都期待我的出場，就像藏鏡人都最後出場，不過我沒有那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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厲 害 ，因為國民法官剛好是我最近1 0 年研究的重點，我除了研 

究以外，也會像這樣實際的去參與，所以我可以提供給大家一些， 

有時候是別人的經驗，有時候是日本的經驗，我的功能應該是這 

樣 ，因為我前面已經看過日本跟臺灣的模擬法庭，我們的國民法 

官制度跟日本的裁判員制度很像，幾乎是一樣的。

今天應該是我在國民法官真正實施前擔任模擬法庭評論員  

的倒數第三場，對於今天這一場我會下一個總的評語，就是法律 

人的表現算是滿優秀的，可是還是有一些改進的空間，這就是我 

們評論員的職責，來告訴大家還有什麼改進的空間，可是這一次 

的國民法官是超乎想像的，而且完全符合國民法官法第1 條 ， 

希望國民法官家進來之後，應該要帶進來一些東西給法律人，我 

覺得你們有做到這個制度的目的，剛剛已經稱讚很多了。

一 、關於準備程序的問題，這是屬於法律人的問題，我們現 

在很多模擬法庭，因為明年要上路了，其實我還是要講，我們都 

把準備程序做得太短、太 少 、太不詳細了，我們可以大概看一下 

1 2 ，以日本的情況來講，這是日本的統計，這 是 日 本 1 0 年的研 

究報告，到今年好像已經第1 2年 了 ，第 1 2年的研究報告中可以 

看 到 ，第一個是總數自白否認，我們就看平均的審理時間是9.1 

個 月 ，從 平 成 2 1年到一直到平成3 0年都在增加中，準備程序平 

均就佔了 7 個 月 ，準備程序以外的是佔2 個 月 ，所以其實現在 

的模擬法庭是顛倒過來的，我們的準備程序短，開庭的時間長一 

點 點 ，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會在準備程序，其實沒有把一些做足， 

因為現在很多都是既有的案件，既有的案件因為別的法院翻過重 

點 ，他就把原來整理好的爭點拿來用，我覺得這會是一個危險， 

因為將來真正的案件會是從零開始，不會是已經有一定的東西， 

我建議下一次或許可以全部打亂，不要按照原本的案件，就從零 

開 始 ，當然律師跟檢察官就要著力很多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本的 

時間分配是這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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剛才律師有提到一個問題，這樣在未來檢察官有強制處分權、 

有強制力，但律師沒有，其實準備程序開長一點也有這個好處， 

就是可以去聲請法院調查，因為日本的準備程序那麼長，跟我們 

有點不太一樣，因為證據開示時，檢察官有時候會擠牙膏式的， 

他們有他們的問題，我們的問題是一次給你了沒有錯，可是律師 

在這裡也一樣要去閱卷，把證據看清楚，需要聲請調查的，在這 

個階段就要即時提出聲請，這可以彌補律師沒有調查，導致武器 

不 平 等 ，其實是有這樣的補救方式，在準備程序時，一方面要求 

檢察官開示，一方面律師可以聲請調查證據，請法院代為調查， 

這我覺得是時間可以解決的問題。

本件遇到的問題，我個人覺得在準備程序最大的問題就是爭 

點沒有整理到極致，而且有一些歸錯了，其實別的法院發生這種 

問 題 ，如爭點三的動機，動機為什麼會是犯罪事實的爭點，這我 

在很多模擬法庭都看過，我覺得這是我們舊有的看犯罪的習慣， 

可是事實上，如果我們回到刑法看犯罪，動機跟故意是完全不一 

樣的事情，我覺得我們做出這樣的整理時，會讓一般的國民以為 

有動機就是有故意，其實不是的，這一定是錯的觀念，但這次的 

國民法官沒有被這點影響，我覺得很厲害，最後在談到動機是錢 

還是什麼，大家後來有達到一個共識，這不是主要動機，我覺得 

這就談到一個問題，就是今天要殺人這件事情，是你在殺人當時， 

你對於犯罪事實的知與欲，不會是說你為了什麼，這或許在未來， 

我都覺得不應該列入，因為動機本來就是刑法第5 7條 第 1 項 ， 

是一個量刑的問題，這會發生在準備程序就是這樣，犯罪事實跟 

量 刑 ，我們這次確實有做區分，但是内涵有一些是犯罪事實，有 

一些是量刑事實，還是切得不夠，其實我們法律人會瞭解的，因 

為我們做好那個排列之後，我們當然是要傳達給國民法官的，所 

以我覺得這邊或許還可以有操作空間，其實在準備程序時，我自 

己就有做了一個，我可以給大家參考，我覺得第一個爭點應該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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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沒有得到囑託或承諾，因為最後在評議時，法官有談到一個問 

題是本件如果是刑法第2 7 1 條 跟 第 2 7 5 條 ，當時整理出來，其 

實故意殺人是一個沒有爭議的事實，因為不管是刑法第2 7 1 條 

或 第 2 7 5 條 ，條文内涵都有故意殺人，只是不同的爭點應該拉出 

來 ，就是被害人到底是同意還是承諾，這個我覺得會是第一爭點， 

所以我覺得在這裡整理出這樣，我不曉得後來的，其實這一次的 

國民法官和職業法官在裡面的討論，是有抓住這點，一直在討論 

承諾問題，我覺得這還不錯，可是我們可以把爭點整理得更清楚， 

等一下會談到舉證和詰問，其實就會沿著這一條線一直問下去， 

雜音不會那麼多，整個程序也會進行的比較好。第二個就是刑法 

第 5 9 條 的 問 題 ，所以我剛剛說犯罪事實的爭點其實只有那麼一 

個 ，不會有動機，因為動機是量刑的問題，是有沒有得到同意的 

問 題 ，第二個就是刑法第5 9 條 ，第三點就是要處以什麼刑罰。 

第一個爭點，檢察官在最後辯論才提出這個問題，我會覺得我們 

法律人應該在準備程序，因為我在那個時候沒有看到卷，後來檢 

察官在論告的時候，提出最高法院說的，同意是要真摯的同意， 

其實後來國民法官都有提出來說檢察官有講這個，其實這個東西 

反而在準備程序沒有出現，沒有出現表示雙方的爭點沒有去討論 

出 來 ，因為你會發現在本案中，就算媽媽有同意被殺，這樣就會 

符 合 刑 法 第 2 7 5 條 嗎 ？理論上會討論這是否真摯，其實國民法 

官都有提出來，老人都會在那邊喊很痛、不要活了，這是每個人 

的生活經驗，可是我們要進到法律評價，就是我們要不要減刑， 

我覺得在這裡有時候是可以去挑戰最高法院的見解，為什麼一定 

要真摯的同意，因為這次好像很多人都覺得安樂死不是大事，但 

這不是我要講的，這個問題本身是模糊的，其實測不出來什麼， 

但是安樂死的定義是什麼，因為有人認為的定義是不要急救，這 

也是安樂死，或許在這裡引進國民進來之後，最高法院以前認為 

的同意就有可能鬆動，就是一定要真摯、事前、不能錯誤等要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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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底在這個案子是怎麼樣，因為本案有天生的缺陷，沒有辦法證 

明同意，所以只能周邊去證明同意，我會覺得如果把這個爭點引 

進 來 ，或許在詰問時，整個證據的呈現。選 任 程 序 ，曾昭愷檢察 

官有提到，我們會發現方向會變，整個證據的呈現會變，這是我 

事 後 諸 葛 ，這是第一個我們說準備程序有發現的問題。

二 、關於選任程序，因為剛剛被指明，曾檢有提到那個問題， 

就是在問國民法官的問題，其實這在司法院的選任辦法已經有作 

規 定 ，就是題目得先提出來，我不知道程序跑到哪裡，因為我有 

參 與 立 法 ，第 6 條規定法官可以先預擬問題給你們看，是倒過 

來 的 ，檢方也可以擬問題提出來。都要在準備程序先提出來，說 

你在選任程序時要問什麼問題。第 7 條規定法官是有禁止的權 

限 ，法條有列界線，像這一次的問題，比如個案資訊的透露、不 

當刺探個案心證問題，還有侮辱性、違反公正等抽象的問題，還 

有一點是不能造成候選法官預斷或偏見的問題。換句話說，在選 

任程序問題的提出，其實是已經有規範的，這已經公告了，有一 

定的規範，這可以參考，換 句 話 說 ，其實擦邊球的問題要擦邊， 

不 能 直 球 ，不能涉及到本案資訊的透露。

選任程序在立選任辦法時，也是很大的爭議，很多檢察官跟 

律師都會提出，反正選出來我們要的國民法官，我們就會赢了， 

我覺得這裡有一個錯誤的預設，大家覺得國民法官很好操作嗎？ 

以致於律師會認為法官講了一句話，國民法官就會認同，前面的 

人講了什麼，後面的人會跟，這樣的預設我是打問號，我覺得現 

在的國民沒有那麼好操縱，但我們還是要維持公平審判，法官也 

不能直接洩漏心證，這我相信是不行的，所以在選任程序時，其 

實我覺得有一些問題，比如感覺是在考公民考試，因為我是108 

課綱的出題委員，我應該要把國民法官法入大學聯考的題目，如 

果大家去瞭解高中公民課綱，你會發現你們問的就是公民課綱的 

問題，這些人都很厲害的，只要受過高中教育的，其實都讀過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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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從國中就開始讀了，課綱是連貫的，9 5課 綱 、1 0 8 課 綱 ，年 

輕的應該是9 5課 綱 的 ，再遠一點的是9 0 幾 ，那是連貫的，所以 

你要問知識性的，我覺得不是那麼適合，讓人家感覺好像要考到 

懂了才可以。所以剛剛律師提的，國民法官對於問題跟法律不一 

致 ，所以就把他剔除，比如量刑，我也同意剛才他說的，律師得 

罪一票人，因為今天有放出來，我覺得在選任程序時，我個人會 

覺得不要以為選任這麼重要，我覺得沒有那麼重要，因為選任只 

是把不要的剔除，你不可能選到你要的，你選到你要的，還要靠 

老天爺幫忙，還要電腦跑得到他，我們應該是把平均國民以下的 

剔除，這也是每一個地方的模擬法庭問題，因為不附理由的四個， 

每一個人都會用滿，我就覺得很奇怪，我們的國民有那麼偏差嗎， 

但我覺得就是法律人放不開，因為我以前也做過訪談，我在臺北 

犯罪學的週刊有作過一個回歸的，我就發現其實我們法律人放不 

開 ，反而國民法官很有自信可以做好工作，但法律人都覺得「我 

不覺得他可以做好工作」 ，我覺得是法律人的迷思。尤其選任程 

序 時 ，我們常常都會選自己所要的，但沒有這種事，其實只能把 

不要的剔除，我覺得本質上就是這樣，選任程序大概是這樣。

三 、關於審理，我先講原理，審理有三個東西是連貫的，就 

是開審程序、證據出證和辯論，這三個是要有一個連貫性的，連 

貫性就會扯到剛才講的爭點和待證事實的問題，你要能夠跟原來 

的爭點結合，待證事實中會看到主要事實，比如剛才提到的被害 

人有無同意，其實在這裡會衍生出一些次要事實來支撐的，我們 

這次其實都有抓到，4 月 4 曰才去拜拜，我還不知道是拜藥師 

佛 ，這個事實辯護律師也沒有發現，是被告自己的講的，所以我 

說這一點就會回來支撐那個同意，大家都覺得同意不是隨便講講， 

要 客 觀 ，所以這個是辯方的策略，應該一開始就要打這個了，你 

會發現就算他同意了，我們一般人也會說，我乾脆去死一死，就 

真的要死嗎？這符合我們一般人的經驗，一定不是這樣就會說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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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我殺了，因為我以前在教在職班時也常常問這種問題，我們不 

止承諾自殺，還有承諾傷害，如果兩個人在吵架，會說不然你打 

我 ，其中一方真的打下去的話，這樣是不是承諾傷害？法官一定 

搖 頭 的 ，這樣不是承諾傷害，因為我們知道這句話不是真的，這 

是玩笑或氣話，我覺得這就是引進一般國民，法官再重新去檢視， 

最高法院的解釋其實是有他的意義的，我會覺得更精密的去談到 

這個情況。我覺得第二個在審判時的迷思，就是我們還會在留在 

那 種 ，日本稱之為精密司法，意指我想要所有的東西讓大家看完 

後才能審判，我覺得這個在國民法官應該要排除，我覺得是要在 

審判裡面把一些核心拿出來，所以日本的裁判員制也是變成核心 

司法，不再走精密司法了，核心司法就是把主要的東西拿出來， 

讓國民法官和職業法官看完、聽 完 ，他就可以馬上判決了，這我 

覺得是一個最大的目標。

四 、 另外有一個小小的問題，其實上一次也發生過，原來的 

計晝是有一些時間，可是到達那個時間就把它直接切斷總是不好， 

我覺得可以給一點空間，比如提醒時間快到了，再 給 1 分 鐘 ，如 

果立即就停或只給最後一個問題，確實有時候在審判程序可能會 

是個瑕疵。

這次有一些檢察官跟律師後來都有站出來，可是我會更積極 

鼓勵站出來，是包括在詢問證人或出證時，特別是詢問證人，因 

為詢問證人時，如果提問者坐在位子上，你會發現證人在回答的 

時候是向著你，可是明明審判者是在上面，所以我們在日本會看 

到很多詰問時，大家都有一個共識，就是會叫證人向前回答，檢 

辯在旁邊提問，但證人要向前回答，所以後來檢察官做的不錯， 

你會發現檢察官是把證人的供詞導向法官這邊，不是在回答檢辯 

雙方的問題。

五 、 再來是書證或人證的問題，我只是先講一個概要，我在 

日本看過的情況，我覺得這有解決的方案，就是證據提示中會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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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供述證據及其他一般證據，我個人會覺得供述證據在準備程序 

中要注意，如果證人都來了，都決定要傳被告了，為何還要再調 

查一次供述證據，而且是分開調查，你提出被告以前講過這些話， 

但是被告就在庭上，不會直接問被告就好了嗎？至於供述證據怎 

麼 調 查 ，這時候就是跟人證結合，就把被告、證人傳喚到庭，提 

示以前的供述證據，如果被告或證人所述與之前不同就提示帶過 

去 ，也不用多做太多，就你們準備好的提問，如果不行就提示， 

確認被告或證人是否講過這樣的話，這就做了一個提示。另外非 

供 述 證 據 ，其實也可以透過人證調查時提示。

這次發生我覺得最有學術價值的問題，提示證據時可否異議、 

可否評價，提示證據之後要怎麼表示意見，這個倒是滿有趣的， 

法官裁量說雙方都可以評價，我覺得基本上這個方向是沒有問題 

的 ，可是如果我們今天是以原來在整理爭點中心時，你會發現提 

示證據其實要談的問題是，這個證據與待證事實的關連性，這是 

可以講的，這不是評價，本來在出證時就應該說為什麼要提出這 

個 證 據 ，證明他就是有同意或是他自承就是有殺人，這當然是可 

以 講 的 ，這是一個連結性的說明，我倒覺得不是評價。如果已經 

講到整個串起來了，那就是辯論了，如果讓他可以在這裡講，辯 

論又會再講一次，這就會產生重覆的問題。

六 、關於量刑部分，現在其實所有的模擬法庭都缺乏講為什 

麼要量刑這件事情，這個我已經講好幾次了，我有建議這個其實 

司法院要做一個解釋量刑是什麼的通稿，可以放在大家裡面，不 

用每一次都講，我們每一次會遇到的問題是在一個案子裡，我們 

可能會有幾個比較大的要去講，就是刑法第 5 7 條 各 款 ，比如本 

案的動機是大家要去考量的問題，雙方都有提出一些東西來證明， 

所以動機會是一個重要的考量，一樣在證明量刑時，就會有一些 

證據跑出來，剛才提到量刑鑑定，因為這些司法院已經有一個範 

本 了 ，有一個準則，不過每個地方法院不一定都會用，我已經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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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 三 件 了 ，但不是只有我做，我會結合社工師、心 理 師 ，這次還 

有精神醫師，有人稱為量刑鑑定，有人稱為量刑社會調查，重點 

是在調查被告的一般情狀，有就是刑法第5 7條 的 第 4 到 6 款 ， 

這個問題其實我在日本去觀察，他們如果爭執的問題是量刑時， 

我覺得有一句話會常聽到：「我們要讓你知道被告是怎麼樣的人」， 

這就是一般情狀的問題，就是關於被告是如何成長的、被告的成 

長史以及被告為何會變成今天這樣，我覺得這會是一般情狀量刑 

的 中 心 。

有關犯罪情狀，比如結果，那就是跟前面的犯罪事實比較接 

近 ，其實是引犯罪事實那邊的東西，可是這裡確實是現在比較缺 

乏 ，因為將來國民法官都是重大案件，我其實一直在跟司法院建 

議 ，每一件應該都送社會鑑定、社 會 調 查 ，這樣量刑資料就會豐 

富 ，我覺得這一次已經有多很多了，有傳喚姐姐到庭，比一般案 

件還多很多了，可是還是不太夠，因為我們希望量刑要精緻化， 

就是他在一般情狀，就是被告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，這是在量刑 

要去關心的。

七 、就評議部分，我只提出一個問題，其實評議大家都表現 

的不錯，可是有幾個要澄清的，我個人不太贊同不能講自己的意 

見這件事情，因為我們要達到一個實質的評議，當然就是希望每 

個人都講意見，而且是可以互相影響的，這應該是實質評議的前 

提 ，所以有一個 A 講了這個問題，講過一輪之後，第二輪回來又 

變 了 ，這就是討論，你怎麼會說只能帶著唯一的答案進來，你要 

跟人家交換答案，覺得別人講的有道理，我會改變立場，這才會 

有一個實質評議，而不是只能固定的，只能看到我看到的，都不 

聽別人的，所以我覺得這個標準在實質評議裡面，彼此互相的討 

論 ，我覺得國民法官跟職業法官的討論也是應該的，因為職業法 

官本來就是要去說明法條、法條解釋，還要說明今天要判斷什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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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管是職業法官的照料義務或審判義務，都有這個要求，也包括 

要帶領國民法官去認定事實跟法令適用。

因為我們採的不是美國陪審團的模式，我們會是希望職業法 

官跟國民法官在法庭上，包括法條等主要的交流，所以舉剛才同 

意的例子就是這樣，我們提出最高法院說要這樣子，說不定會有 

人會覺得為什麼，為什麼一定要說真的，他已經看出來就是這樣 

子 了 ，為什麼還要客觀表現，這我覺得都可以挑戰的，這是在評 

議時可以去做比較好的說明。

針對評議結束後所談的「回饋」 ，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問題就 

是 太 緊 了 ，（提 示 圖 1 3 ) 審 理 期 間 ，比如平成3 0年這一年開庭 

6 4 0，評議期間 77 8，跟我們這次完全不一樣，其中記載審理小於 

評 議 ，所以這會達到實質評議的效果，或許不會那麼長，我覺得 

如果那麼長，大家會受不了，（提 示 圖 1 4 )可是曰本開庭的時間 

一直增加，審理平均的時間大概是6 天 ，也是一直增加，像我們 

這次傳喚了 5 位 證 人 ，加量刑時的1 位 證 人 ，總 共 6 位 證 人 ， 

這個問題就是證人會越來越多，所以開庭時間平均是6 天 ，各 

位 國 民法官，有 6 天 ，你們的意見說太緊，如 果 6 天可以嗎？

(提 示 圖 15)—次期曰平均開庭時間是1 6 8 分鐘，不 到 3 小時，

所以我在曰本看到法官的職責，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看錶，他每 

一小時就要注意時間是否到了，要休息半小時，之後再回來開庭， 

我覺得臺灣人不會，臺灣人的膀胱比較厲害，開玩笑的，我們或 

許不要這麼說，其實我們都超時了，違反勞基法，從 早 上 8 點開 

始 ，其實都超時了，又沒有履行1 小時要休息1 5分 鐘 ，而 是 2 

小 時 休 息 1 0 分 鐘 ，我覺得這個未來在真正實行時都會是重點，

這個問題，有人在說要怎麼辦，因為我跟日本的法官有討論過， 

其實他們在準備程序時就會把時間排出來，所以剛才有人提到， 

選完出來之後就馬上要評議了，我覺得以後不太會發生這種事情， 

因為排出來，選完之後，還要讓你回家去請假，因為選出你是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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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 你 ，下禮拜開始開庭或者兩週後開始開庭，一週間有哪幾天開 

庭 ，我們會已經都排好曰期，應該會是這樣。另外有一種折衷的 

方 式 ，又有人提到，這樣都不知道案情，但不好意思，不會讓你 

拿證據回去的，如果這樣，我們的國民法官算失敗，我們剛剛說， 

你們應該在法庭上看完，就要可以下決定了，不拿回去要怎麼辦， 

我看過一個折衷的方式，在曰本的選任之後，曰本會先做開審陳 

述 ，就是審前說明完之後就進來做開審陳述，做完之後就休庭了， 

下一次可能就是下一週了，國民法官回去是可以做一點想像的， 

可是不是個案的想像，而是你大概知道案情是這樣，開審陳述如 

果做得好，就會讓我們瞭解，像本案就是什麼叫同意，回去想一 

想 ，刑 法 第 2 7 5 條同意殺人，在什麼情況下要罰輕一點，在什麼 

情況下要罰重一點，以及刑法第5 9 條有無可能等爭點，回去就 

會開始想像了。

八 、我覺得我們這次國民法官的素質很高，但是以後真實案 

件時會有秘密的問題，你們看起來這麼活潑，我剛剛中午來看你 

們在法庭很有趣，但是在日本也發生過，就是國民法官進來之後 

產生革命情感，他們就組成裁判員委員會，因為你們在這裡聽到 

秘 密 ，沒辦法跟外面講，但彼此是可以講的，這是一個心理團體， 

不要發生生病。另外也有一種趨勢，因為未來國民法官的案子一 

定是容易旁聽的，現在如果去法院旁聽就會發現這一件下一次開 

庭是一個月後了，要旁聽就是一個月後再來，其實日本也產生這 

個 問 題 ，就是公開法庭裡的旁聽，就會產生很多旁聽的團體，那 

也有在交換筆記的，他們會來法庭旁邊，這都是我覺得國民法官 

會產生的邊境效應，除了讓審判比較進步以外，也能產生一些法 

學教育的作用。

臺南地院陳審判長振謙

選任程序算不算在審理程序内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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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正法律系王教授正嘉

不 是 ，他們的算法不是，所以會有以外，準備程序以外是2.1

個 月 。

臺南地院陳審判長振謙

照我國國民法官法第6 8 條 所 載 ，審判期曰除有特別情形以 

外 ，應連曰接續開庭，所以包括審判長的審前說明、開審陳述恐 

怕都沒辦法。

中正法律系王教授正嘉 

隔一天也是可以的。

臺南地院陳審判長振謙

這個規定在審判程序裡面沒辦法像日本那樣操作，因為國民 

法官法第 6 8 條是訂死在那邊，審判期曰要連曰接續開庭，恐怕 

沒辦法像日本那樣操作。

柒 、與 會 人 員 交 流 ：

一 、2 號國民法官

我這邊有三點要陳述，但不一定完全是建議，只是我自己的

想 法 。

第一點，我覺得檢方和辯方準備的 PPT很有幫助，讓我們了 

解 案 情 ，這個是絕對的，畢竟我們看不懂那麼多的原始資料，那 

種對我們來說太艱澀了，雙方做的 PPT讓我們對案情的了解有很 

大的幫助。

第二點，我不太確定辯方提出的量刑系統是否能對我們開放， 

像我們在評議室的時候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們點的是不是正確的，

我也想要點點看，我以我的情況點下去會有怎麼樣的結果，我不 

太確定這個系統是否能對我們開放，讓我們去參與點選的過程。

第三點，在證據提示的時候，我沒有說這一次一定是這樣子， 

應該是說在證據提示的時候，確實如果有太多主觀的語詞的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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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第 一 、二天國民法官的意識都還沒有形成的時候，確實會很大 

的影響我們對於這個案件的想法，這個是絕對的，以 上 。

二 、 4 號國民法官

第一點，我的建議跟剛才王正嘉教授講的一樣，我希望在開 

審陳述之後可以讓國民法官看一些資料，比如口供等證據，不然 

沈素梅一進來就開始，我們是在幹嘛，我也不知道要問她什麼， 

等到我們看完口供之後，我有想要問她一些事情，可是也不能問 

了 。

第二點，我覺得辯方提示書證的時候講了好久，我整個都廢 

了 ，講了 4 0 分 鐘 。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其實這個我剛剛有跟國民法官講，檢辯雙方都一樣，以國民 

法官最大的專注力，要講重點給國民法官只要2 0 分 鐘 就 好 ，雙 

方要給國民法官東西在2 0分鐘之内完成，該講的重點就抓到了。 

我覺得檢辯雙方都有一個特性，就是怕講的不夠多，所以越加越 

多 ，準備程序就預估時間要半小時、一 小 時 ，檢辯雙方輸人不輸 

陣 ，對 方 5 0分 鐘 ，我一定要6 0分 鐘 ，預估時間就是這樣來的， 

這是我們發現的問題。

另就 4 號國民法官提出的第一點建議，因為法律有規定，不 

能先給你們證據資料，這在法律的規定上是不行的。

三 、 2 號備位國民法官

我今天一直重複聽到不同的單位提到很害怕國民法官會聽  

不 懂 ，所以特別苦心都用在這裡。因為我之前當過老師，所以我 

也知道上課前的準備是最重要的，因為怕對方不能理解。剛剛我 

又有聽到律師說因為不確定我們可不可以理解的情況下，他們對 

於異議會有所猶豫，但這些行為對我來說，也會增加我的判斷， 

因為我一開始甚至還覺得這些律師是不是實習的，就是會讓我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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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律師也是有點猶豫不決，好像也沒有很踩得住自己的立場，是 

到今天才知道原來他們有這些顧慮存在，對我來說，有沒有辦法 

可以以真實的情況去做出來，因為這樣對我的判斷已經有點影響 

到 了 。

針對律師唸讀遺書的部分，我有注意到遺書的内容好像有唸 

到 兩 次 ，我可以理解他們是怕國民法官不清楚，檢辯雙方都會想 

要針對自己的點去多重的強調傳達給我們，比如說我都有聽進去， 

那對我來說已經是重複的内容了，這些就會有點過於冗長，所以 

那個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在準備隔天我想要發表的意見。

四 、 3 號國民法官

第 一 點 ，針對通知信的部分，如果我們沒有收到掛號信，不 

會收到郵件招領通知單，而是有一張紅色的寫說「法院傳喚」 ，

家人收到之後就問我為什麼會被法院傳喚。

第 二 點 ，檢方雙方在秀 PowerPoint時 ，我們有討論過是不 

是可以呈現在我們自己的螢幕上面，因為我們看到的東西覺得有 

點 小 。

五 、 5 號國民法官

我最困擾的是螢幕，因為檢辯雙方是把該時段的主題 key上 

面 ，可是我覺得蠻沒意義的，倒不如把那些 PowerPoint直接給 

我 們 看 ，因為有時候檢方可能時間的關係，他們要快速帶過，可 

是像我是坐在最旁邊，我抬頭看完、寫 完 ，又換下一張，其實根 

本來不及，不過我是覺得辯方律師也蠻辛苦的，好像是時間不足， 

又站不住腳，一些資料也比較少。但是到後面我覺得他們蠻厲害 

的 ，這麼少的東西，我一開始是覺得好鬧喔，可能律師準備的時 

間比較少，資料也少，但是後面又覺得其實戰鬥力很強，蠻厲害 

的 。

六 、1 號國民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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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建議日期不要拖太長，因為大家都有工作，如果時間太長 

可能會影響到大家的工作。另外就評議的部分，是不是可以討論？ 

我感覺在評議的這個過程裡面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，所以 

如果討論的話，是不是最後的結果會變成一致，所以我覺得不應

該 討 論 。

臺南地院董院長武全

討論一致是正常的，因為最有說服力的意見被接受了。

七 、1 號備位國民法官

就選任程序跟審前說明，我覺得接在一起沒有很好，我自己 

覺得我的理解能力還 O K，可是有些人會跟不上，因為我是有迅速 

帶 過 ，所以大概可以知道，第一場就要問沈素梅，我覺得這個邏 

輯有點怪，因為我自己是讀工程的，我需要有實際客觀的東西去 

佐證主觀的東西，所以應該是要先物證的提示出來，再去詢問證 

人會比較好一點，因為我沒有資料，我就要直接看著證人沈素梅 

在那邊哭，然後我還要再看著附的簡錄，因為你們沒辦法把證據 

給 我 們 ，所以我們只能看到有一個曱圖附表，然後看這個東西在 

哪 裡 ，我只有審判長整理的東西如時序表跟一些爭執點，但我覺 

得應該由檢辯雙方去提出他們的爭執點與不爭執點會比較好一  

點 ，因為有可能會帶入審判長的判斷，就像這幾天他們在提示證 

據的時候，我覺得很明顯的律師這邊的東西很不夠，因為他們沒 

辦法去做他們有利的東西，他們這樣很辛苦，我這樣看下來，都 

覺得替他們很難過，因為他們的東西相對來講，比方說製作的功 

力 ，P P T内容呈現豐富度最高的就是檢方，提示的時候又是從檢 

方開始去說起，那萬一今天檢方的個人魅力又更強一點的話，也 

就是講者的領袖魅力更強的話，其實會把所有人拉到說「他就是 

對的」。其實這個東西就很像美國的陪審團一樣，有名的律師為 

什麼會那麼有錢，就是因為他的領袖魅力，他在講的時候可以去 

渲染每個人，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武器要相當，再來就是看辯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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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以及檢方的說詞來去跟我們講，因為證據沒辦法提前給我們， 

那至少在提出證物的時候，例如檢方在提出證物的時候，應該也 

要先呈現一份給我們，他們在邊講的時候一起去敘述，或者是像 

剛剛王正嘉教授講的，兩個混在一起，人 證 、物證一起去交叉比 

對 ，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去釐清客觀事實與主觀事實是不是一樣 

的 。

最後一點，評議程序的時候，備位國民法官是不是可以不要 

在 裡 面 。

八 、 6 號國民法官

大家今天都辛苦了，我講一下我的想法。

第 一 點 ，就時間的規劃，就像剛才王正嘉教授提到的，因為 

我們後來有自己做一些討論，能不能在第一天選任完之後先務微 

做一下說明，到下週再開始開庭，這樣對於我們的工作跟其他安 

排是比較好一點的，因為大家的工作性質都比較不一樣。

第二點，當檢辯雙方證據提示的時候，我們是否可以要求暫

停 ？

第三點，這次的整個流程對我來說都蠻不錯的，而且工作人 

員都很貼心，法官跟檢辯雙方的一些表現也都很棒。只是針對時 

間的規劃，看能不能直接跟我們說預計的時間會到幾點，因為寄 

信來的時候都是說「全天」 ，但像我的工作時間是在晚上，我想 

說會不會只到下午而已，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有一個差不多的時間 

出 來 ，先通知大家會比較好一點，大家也比較好做安排，謝謝各 

位 。

九 、 2 號備位國民法官

我有一個小疑問，是我這幾天有發生的事情。我們在評議室 

裡面會先提前排好去詢問證人的順序，萬一前一個問題已經回覆 

到 我 ，審判長又叫我詢問證人，那我要怎麼講這個東西？因為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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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國民法官講完他要問的問題了，證人也回答到我的問題了，這 

個程序上我要怎麼表達上一個問題已經回覆到我了？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你可以跟審判長說證人已經回答到你想問的問題就可以了。

2 號備位國民法官

這幾天我的問題被問完，我就又臨時再想另外一個問題問證 

人 ，我以為程序上是不行中斷的，我又趕快再想下一個問題。

捌 、結 語 ：

臺南地院董院長武全

謝謝各位提供這麼多寶貴的意見，我先簡單回應幾位國民法 

官的建議。

有關量刑系統是否可以開放？事實上是開放的，每個律師在 

家裡都可以直接上網查，如果各位有興趣，回去家裡也可以試看 

看 ，事實上它是開放的，我們將來也會在適當的時間開放讓國民 

法官試看看，不過如果時間太緊湊，也不可能有太多時間讓你們 

試 ，不過休息時間倒是可以，到時候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努力。

有關通知信封的問題，我們本來以為沒有問題，結果國民法 

官剛才說寄存的時候你們看不到，我們將來也會來研究，是不是 

要寫說寄存了什麼東西，要去領的是有關候選國民法官的通知， 

你們去領的時候就知道是這件事情，不然家人會疑惑為什麼法院 

會通知你們去領文件，會造成你們心裡上的恐慌，我們會來改進 

這個部分。

有國民法官提到是不是可以讓你們同步看前方的電腦螢幕， 

可是一旦開放了，我們也擔心大家會一直看電腦，而不是在看法 

庭的各種情況，這會有兩難的地方，不過我們會來平衡一下，因 

為那個是一樣的設計，只要一切換，你們的螢幕内容就會跟審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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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一模一樣，那是我們可以用切換器去控制的，這部分我們將來 

會看看用什麼方式來做會比較好。

有國民法官提到律師出的證據很少，檢方出的很多，這是正 

常 的 ，因為檢方是公訴的原告，當然掌握了很多證據，被告是防 

禦 而 已 ，所以本來就不太一樣，有其特性。

有國民法官提議是否可以要求暫停，我覺得這個建議非常好， 

因為可以很快吸收資料。我們有開過一個會，希望檢辯雙方在陳 

述提示時，要同步有資料給國民法官看，不要只有檢辯雙方講， 

國民法官還要抄檢辯雙方講的，那 很 累 ，所以我們已經有好幾次 

協商檢辯雙方陳述時，要一份資料給國民法官，不要講完了才給。 

但我們也怕國民法官會一直翻閱資料，而不聽檢辯雙方講，所以 

這個很兩難，如果能簡要的、綱要式的資料給國民法官，國民法 

官就不至於會一直讀那些資料，我想這個建議都很好。

1 號備位國民法官

那就是跟人證交互去做提示，檢方應該也可以適時的跟國民 

法 官 說 「請看哪一頁」 。

臺南地院董武全院長

沒 錯 ，可以有一個時序表，等於辅助檢辯雙方的陳述。

臺南地院陳審判長振謙

這跟國民法官法第7 6條有違背，國民法官第7 6條規定要調 

查證據完畢後才能出證，不能同步。

臺南地院董武全院長

不是給證據，而是給綱要，即檢辯雙方陳述内容的辅助資料， 

而不是全部内容。

1 號備位國民法官有提到評議時是否可以不用在場，應該是 

不 可 以 ，因為有可能突然需要你備位上去，這時候如果備位國民 

法官前面沒聽到，要如何評議？就像合議庭在審理時，哪一個人 

突然身體不舒服，備位國民法官需要馬上備位，甚至家裡突然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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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狀況不能再繼續擔任，就要備位上去，有時候備位國民法官 

會很無聊，但 沒 辦 法 ，其實備位國民法官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很抱

歉 。

我稍微講一下今天的幾個重點，我在第一天就有問各位國民 

法 官 ，你們覺得審理計晝書對你們有沒有幫助，你們說你們都有 

帶上法庭，幫助很大。其實我們一直很擔心你們有沒有辦法在兩、 

三天内能夠了解案情，對一個案子做妥適的判斷，這是我們最在 

意 的 ，我們一直在往這個方向來努力。

今天這個法庭是第一次使用設備，但錄 影 、錄音的回放系統 

還沒有辦法使用，也許下一次的模擬會提供錄影、錄音的回放系 

統 ，也就是馬上要看哪一個證人剛剛講哪一句話，那一段可以重 

播 一 次 。為什麼我們會希望檢辯雙方多站出來，因為我們在回放 

播放的時候，如果沒站出來，會不曉得是誰在講話，因為大家都 

戴口罩，如果沒站出來，我們不知道是誰在講話、在問什麼問題， 

所以我們也覺得檢辯雙方需要站出來，這樣會比較活潑一點。各 

位都已經有一個共同的感受，就是資料很多、程序很緊湊、很花 

腦 力 、要 很 用 心 ，也許是時間定得太短的原因。

另 外 ，國民法官建議開放手搖飲料的訂購，下一次我們一定 

會 開 放 。

陳威延律師剛才有提到一個觀念，他希望以後重大案件的選 

任律師最好一定要三位，否則光靠一位律師是沒辦法分工的，負 

擔會很重，我們也希望將來在國民法官案件能夠選足三位律師來 

分擔這樣的工作。

另 外 ，協商程序經常協商很久，大家都還搞不定，我們希望 

合議庭要趕快跳進來，這時候我也建議檢辯雙方要趕快聲請，讓 

我們知道你們搞不定，讓合議庭趕快介入你們的協商程序，我想 

這樣比較能夠把事情搞定，不然這個程序會拖得太長，會沒有效

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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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選任程序中，檢辯雙方的問題若有不當，依照國民法官 

選 任 辦 法 ，法官是有權可以禁止的。

以上總結各位的意見，最後在這裡還是要謝謝各位國民法官， 

你們這次的表現出乎我們的意料，但是我也很擔心，這次是因為 

報 名 ，將來如果不是報名的，而是用抽的，可能就沒有這麼整齊 

的水平，我們一直很擔心將來的國民法官是否都願意出庭，因為 

太多人不想來，你們是很關心司法，所以我們希望經過這次的體 

驗 ，你們回去後能幫我們多宣導，雖然宣導費沒辦法再領了，不 

過我們也希望透過你們的經驗來傳達這樣的訊息給大家。

再一次謝謝合議庭、檢辯雙方以及各位評論員，謝謝你們。 

臺南地院陳庭長本良

我要跟各位抱歉，因為正常的日費是30 0 0元 ，司法院的模 

擬法庭只編列 25 0 0元 ，國民法官一直要我自己掏錢，對 不 起 ， 

我今天沒帶那麼多。今天是一個完美的結束，我答應國民法官的 

事 情 ，我 做 到 了 ，我們給自己最熱烈的掌聲，謝 謝 各 位 。

玖 、臨 時 動 議 ：（無 ）

壹 拾 、散 會 ：下 午 1 6 時 5 4 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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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住建造物等放火 1,552 98 179, 167 128 H 1 136 162 124 m 115 .100 97

覚诂V、剤取締法違S 1/107 90 . 153 - 173 105 105 129 58 67 102 . 9 6 252 77

傷 窗 藏 | U 09 70 141 . 169 146 136 131 107 103 96 82 71 57

( 準 ) 強 韧 致 死 傷 1,223 5S 105 105 109 133 131 m 115 90 104 77 90

(準)強制他交等致死傷 1,065 88 111 137 m 121 91 104 75 65 耵 55 47

強盗•強制拽交等 . 540 61 99 83 59 57 ,. 36 34 20 21 ::::.鷄 祖 18 28

強盗致死(強盗殺人） 385 W M M ：
37 37 37 27 35 : : 誤 喊 19 ■ 23 21 33

鸪造通貨行使 257 60 , 3 0 34 12 C 謹 養 丨::::■: .:雛 誦 13 雜 雖 . 議 寬 5

危険運転致死 240 (:.::::::::.::...:13. ^:::::::..U 7 : .20 21 ：；：；;;：；：〇23. 2S 18 : 嫌 ■ : 22

通 讎 造 128 ^ V -：':/;h '. :18. 灌 19 :丨::::麵7 顯 ...:::義 :;':::;:5 .：：：̂;：；；;̂ ； i

親 廉 違 反 119 海 :相. ::丨:如. 麵 10

保護貴任者遺粢致死 93 爾 爾 j ；：：；V：〇v 6' "v ；：；：y ；；：i〇 :i i: ::::::丨丨:_: u

集■(準)強姦致死傷 . 7 9 13 m M f l 丨論： w W ：̂, 错 邊 錄 _ :::..;」薄 : -

速柿監禁致死 63 4 18 21 .::::.::.::::::.:4. 菌 ::3 :
9 ；；;^:v ；；；；r :::5 -

耝識的犯罪処P 法 違 反 ： 55 6 5 里 14 IS :.:M.

麻薬特例法違反 :::::.::.::植. 1 5 2 魏 . 1 11 ：V；v V ；̂ i ' -

煶発物 ®締罰則違反 18 6 ™ ' - 5 2 .......2 ：V ；；〇； - i

身 ©代金拐取 13 - - 1 1 1 ~ 3 1 2

麻薬取締法違反 10 \ 3 :.:':...:'.::v 1 2 - ' - 1 -

拐取者身®代金取得等 6 - - ' - - - 2 2 I ：

砂 他 . 48 3 3 5 % . 3 5 10 4 1 . 5 2 3 3

( m  1 延 < 人 i t ：•為

2 受理後 © P 条 乃 変 更 等 t 判 M t判 対 象 事 件 七 女 旮 含 4 1 1, 同 事 件 K 該当 

3 ] 通 ®起 訴 状 •0複数《罪 .名 ©異々5嵚判買裁判対象事件力 ;起訴古|1色_合!±,法定翮?>最{)重3、职名!二針 1 1次 „

4 来遂処 _ 規定《釦<5罪名丨C勹！ 未 遂 ® 怠 © 仝 含 fea

5 r (準）強制打(、迂〇致死辟j 技，監誤f 、辻〇致迓傷舍含h  '

6 f (準）強制性交等致死傷 j !J, 監 i 者性交等致死菡及 t f :f 成29年法律第72号丨：；_上 5改 £前 《 (準）強姦致 死 淇 旮 含 ^ 

7 『強 盗 * 強制蚀交等 j t i , 平成29年法律第72#丨二上 正 的 ®強 盗 強 姦 旮 含 :仏

.  ̂ ^ ^ ^  ^ ^ ^ ^ ^   ̂̂ ̂ ^
©姐 跗 匕 関 t 5 法律2 条 I二 极 定 中 6罪 乃 态 1  ■

S 嚷 刀 法 j l i , f统砲刀剑鉍所持等取締法 j . © 陪 T H

1 0 丨組截的犯罪処1]法〗 l i , f組綠的众犯罪》処罰及U 犯罪眩益幻規 I I等匕関 t 6 法律 j (0格 

11 f麻薬特阂法 j I t 丨国靡的&罠力 ®下 t 规制薬物丨二係5 不正行為全肋長"f 5 行為等《防 it:旮図 5 fc吣 f l麻薬及邙尚桔 

神薬取褅法等《特钶等丨C開 + 5 法 律 j W略 T* * S , '

1 2 〖麻薬取締法 j IJ, 【麻薬及讲；■]钴冲薬取締法J <D陪

1 3 .教判貴哉判丨：；関 t 石亊務旮取 *)抜 5 支部以外 ®支部 K 起訴 S ftfc人 I 仝除< ,

11 速報 fsS*c © & 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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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̂s ty>

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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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  ^  i l v  ^  ^ ： U /r̂ 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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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;v f通 失 逆 忙 我 述 j 忧 ， 苹 戍 2 5 平 & 律抬袖呼彳二上5 改 疋 前 旬 刑 法 2 U 条 2 明 及 t F A 劫 逋 転 f二 t  〇 人 舍 述 战 芑 廿 石 行 為 坪 办 処 别 匕 阳 十 ^ 出 iiu二 組 定 邵 e 冼 冬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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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i 故 柯 H 猓 判 k 閲 十 石 私 拷 i 取 V .支 部 以 外 〆 女 沐 L V垃 跅 办 J i , : 乱 拽 支 帘 疗 粘 比 城 旮 取 说 K h 十 ‘ 狀 沖 又 r,t 女 邡 i二t則 于 占 九 亡 A 荈 旮 除 t

i t  • m ^ m  c .h ^ \ .  •••.



裁判員裁判①実施状況 (制度施行~ 令和2年1 2月末，速報)

表4 裁判員候補者名簿記載者数，各段階丨C 右丨f  ̂ 载判員候補者数及I；選 任 ^ 札 裁 判 員 ■ 

補充裁判員①数①推移

累計 平成21年 平成22年 苹成2坪 苹成24年 輸 评 獅 年 .: 平成27年 平 麟 ' 平成29年 平成3G年 令和元年 令 麟

4 裁 韻 錢 弒 鞮 赫 数 _ 3,130,406 295,036 34.1,900 315,910 285,530 259,200 236,500 233,800 229,200 233,600 230,働 233,300 232,800

p 名 離 脾 (%) (N / 啪 . 44.6 1 5 36.7 41,7 47.5 ■ . 52,2 52.0 56,8 55.8. 51.4 55,3 50.9 44.8

/\ 選 定 紈fc_ 雛 齡 数 . _
1^396,847 

：[103.9]

阳 23

[94.5]

126,460

_
m m
[86.5]

13^535

[9(3,4]

：135,207 

[97.5]

123,059

[102,1]

132,831

[U 2.:t]

卿 U  

[115.8]

120,187

[121^3

127,490

[12-i.l]

118,751

[118.6]

104,205

：[U 5.(]

二

調 雜 鑛 谌 等 ; _ 齡 裁  

判 離 麵
417,943 3,7S 5 32,245 37,77】 38,48S 39,666 36,755 40,755 3M 85 36,011 39,703 33,5(8 34,701

讓 通 知 ，質 問 票 娜 比 _  

員 _ 錄 … 、卜 ㈡ ） .

978,904

[72.8]

9,638 

㈤ .9]

91,220

[62.6]

94,109

[61.7]

97,04?

[64.73

95,541

[68.9]

.86,304 

[71-8]

92,076

[77*9]

88,326

[S0.0]

S 4.176

则

87J 87

[85.5]

80,176

M

69,504

M

....八.....
質 問 似 獅 等 ■ 齡 fc裁 、 

賴 _ 微
m tm 3,135 34,1-17 37,756 42^43 43,451 <10,351 n m ‘11,563 41,707 44,907 39,523 33,922

h '
雖 手 鏡 期 叱 出 席 練 姊 址 裁  

雛 候 臟 ⑽ 卜 H ) 532,143 M 53 60,073 56,353 54,601 52,090 45,953 ■18,270 46,763 i2,m 虼 腳 40,653 ：35,582

f

:..:s:s

選 任 手 娜 m 出席i± » 鎌  

者致

：382,586 

[28,5]

W 15

M

48,422

[32.2]

：44,i50 

[29.0j

4iT543

[2U]
38,527

[27.8]

32,833 

:：ta?.3]

:32,598

[27*6]

30,313

[27.5]

27,152 

：：：[28.l]

2S .961

[2S .2]

2itm
[27.8]

34,798

侧

出席率5)
(f f j / ^ j} 2U 40.3 38:3 33.5 30.7 28.5 1 . 26.7 K 5 23.7 22.6 22.7 23.5 23,8

(f f j / f h ) 71,9 83,9 80.6 78.3 76」 74.0! 71.4 6?.5 64.3 63.9 67.5 6S.6 69J

K .
遥任稽期口当出:辞退等〇：钚  

選ft決 定 娜 :裁 判 員 _ 者数:
m tm U 26 11,850 U M 10,933

' |

11,055 j ： 9,321 9,150 8,324 7,528 7,493 7,299 5,896

jU
(a)

膨 祕 li_ 頂候 I W
882,238 7,134 66,977 7?,909 83,426 85,6151; ?9,28S 

1

矾 201 S2,64f 79,28=1 85,48-i ：79,236 69,037

⑹ 瓣 (%) (『/K a )j/ f/、j} . 63.2 53.1 53,0 59.1 61.6 63,31 614 61.9 .64.7 66,0 67.1 66J 66*3

?.
<叻 母 数 浊 o f c■ 者 敗 ，理由 

/此 砸 獅 丨 之 卻 ）

328,1)31

[24,4]

' "1,802 

：[33.8]

42,559

[28,3]

38,274

[25.1]

35,785

V m }
32,586 1 27J 03 

V  [23.5] 1 123.0]

27,554

[23.3]

25,678

[23.3]

22,351

[23.8]

24,853.

[211]
24,014

M

21,859

[212]

V 馳 幼 靡 員 顿 77,346 83S 8,673 8.S 16 8挪 .T,9371 6,93S

. . f . . . ' .

6,768 6,363 5,536 | 5,905 5,7!8 5,221

力 雜 幼 线 鎌 _ 續 26,260 3 S6 3,067 2】娜 2,906

. |

2,622 | 2,333 2,293 2,H O

• I 

i

1,8% I 1,989 1,919 1,761

:(注) r : : H J 局《集 計 結 采 : 平 成 2 9 年以瘅ft,:突傺P 戈蒺铒員候i 者 仁 M
u 名 簿 麵 誠 故 酿 祕 处 * 6  含 妨 鉍 v .

. 2 [ 叫 扑 l m  人 员 找 l 速 #植找么 .

3 f二j !二反辞退詗認SVWltfc® 州 以 V ⑴欠格事由，t i 禁1 事由仁該苗卞^士L t . 呼 如 、措I X 过呼/ij取 消 二 I ® 丨含i l l , 更 

(二前者丨Ui, :切転 i 先不明f e i t )栽判员候浦者名薄記截通知等菸不到達t f t o f c u )识 含 亥 权 么 ■

4 m  t i i , 々 ft灌 办 到 紅 作 ' : 現 ■ 以 _ 席 綫 壯 得 i l ■、兹 賴 _ 針 含 S ll5 s

: : : : : 5 f又i 理由氣t)不選任決定(i 判員法3 4条 4項 ）, :辞退^上5不1任決定(同法34条 7項丨 ,;理由女

(闻規則3 5条 2項，:3項 广 ^权 亡 0奁 含 导 . <七 铮 ^ 5不 選 任 决 定 （码法3 7条3項）# 5 扛 ：̂( ^ 含 垄 如 \ : ^ : : 、:/^^

: 乂 6  : 【少 （a ) j 平成 2 】年及tff成 2 2 年 》人数lili, :{〇欠格事由,:t 凝禁1 事由{二該当十石i L T , 呼矽出

_.!)兹‘树K 疾 補 者 名 薄 記 截 通 知 等 跅 不 到 逵 : :

■ 7 ⑼ 及 y： f力n i実 人 員 找 5 ,槪 数 T * 5 5 -■

8 補 充 裁 韻 姊 鮮 獻 : i 任 站 /:場合丨1, i m t u ^

9 . [ :]拉，判决人員（累訃13,44U , 平成21牟142人，平成22半U 〇U _.平成23年1, 525人，平成24年1,50G人，f  

系&ofc ̂ ©全含办，哉判 员 ^ #加 f 5 合i ^ *C審ffi系行W l-f 丨〔公 訴 棄 却 判 全 含 S如 、；



裁判員裁判実施状況丨 (制度施行〜令和2年1 2月末•速報)

表 5  : 平均審理期間及邙公判前整理手続期間(D推 移 (自白否認別)

累計 平 成 脾 平成22年 平成23年 平成24年 平成25年 修 年
■.!

平成2评 :|平成28年 
. |

:平成29年 平成30牢 令和元年 令 瓣

m

判決人員 U M 1 142 1,506 1,525 1,500 1,387 1,202 1,182 1,104 966 1,02-7 1,001 905

平均審理期間⑻ 9.4 5.0 8.3 8.9 9,a 8,9 8.7 9.2 10.0 10.1 10.1 10.3 12.0

公 綱 整 理 獅 動 : 

平均⑻
7.3 2.8 5.4 6.4 7.0 6.9 6.8 7.4 8.2 8.3 8.2 8.5 10.0

公 到 前 整 醉 賴 狀  

要比期間鮮颊月 )::
. 3,2 会+9 ■2.5 2.3 2.0 1.9 1.8 I,S 1:8 i.9 1.8 2.0

自白

撇 人 員 . 7,203 114 ::穸0 885 806 725 644 623 568 m 496 491 432

平均審賴間(月） . :.::::::.:.::痛 4,8 以 7.3 7.1 k ；m 8.0 :::.:7 : 9 7.7 7.9 9.9

公綱整理手続期驟 

平 咖 .
齡::..5::6 2.8 4*6 ;V ;:;'；5.0 5.2 ；v ：:y；；5.4 ::.:丨'.:::::5:4 細. 6.5 ::.:®:’:::給丨 ■ 6.4 8；1

公w 前i 理手纖外丨: 

要u t嬲 〇平均⑻ ::S ::::':::益 2.0 2.8 :%::::.技 2‘0 1.7 1.6 ::::::: V:i.g 1,5 1.5 1.6 :1.5 1,8

否認

離人員 6,244 … ：28: 536 6W 694 662 '558 559 : 536 517 "；531 圃 :.:污10 :::.:.'::.]73

平均審理寧間⑻ 1L 6 5.6 9.8 10.9 11.7 10.9 10.6 11.2 12.1 12.1 12.3 】2.5 13.9

公襴螯理手繞.期間®  

_ )
9,2 3,1 6.8 8.3 9,1 8.S 8.5 . 9J 1D.I ■ 10.0 10,0 10.5 H .7

:公— 手 _ :  

要 比 綱 解 均 (m :::
2A 2.5 3.0 2,6 2,6 2.4 2J U 2.0 2.1 2.3 2,0 2.2

(注） 1 撇 人 顧 実 人 員

哉 韻 顏 縣 : 轉 战 d, s謂 tif■ 歡 龄 n u 畴 愤 iar辦 fa之  

:::::3:: :撤 人 敗 财 年 法 5 5 紋 上 5 家 裁 移 送 辦 妓  
4 裁 顺 法 3 条 1 _ 除 外 奴 雜 o h c o M K 。

5 速報値

表 6 公判前整理手続期藺（公判前整理手続fZ付 曰 尔 ^ 同 丰 続 終 了 曰 丰 別 (0 

判決人員CD分布及邙平均公判前整理手続期間（自白否認別）

判

決

人

員

..........公 ..........判 ...........酣 ......；…-整 ..........理 - - - ■ - 手 .......- - 続 … : … … J5I....... . _ _ ..........
平

* /\ 

続明、i

<

理

15

P

以

内.

. a

月

'.::說 ：

2

n

以

内

3

月

内

6

月

: 廊

9

月

内

年

以

::::吮:::

..i..:..:.::

年

3

::..聽

1

:.'...合..........

■：:m

内 ■

1

■X 9 s -

■m .

内

:.::.'2'::::.

半

以

:感 :::..

2

年

3

月

以

拖

2

年

6

;.:.....胤

以

内

2

9

月

内

3

年

.以

迦

3

%;

&

超

.免

6:

総数 13,273 - 顏 ; '7 235 890 5,440 ^3,387 U 41 854 348 157 94 50 25 16 :::8 2\ 7.3

自 & 7,095 ':讓 :r :箱;.:6 204 786 3,841 1,508 .484 177 53 17 觀 : . 4 ^；:：：k ；；2 - 5 +6月

否認:: 6,178 基 ： :鍾 .St 104 1,599 1,879 1,257 677 295 140 81 23 16 8 21 9 . 2月

(注  >:n ...実 人 员

' V 1  ^ ^   ̂  ̂ ^ ̂ ^  ^ ^  ̂
. 3  .:._」判 决 人 员 }；： f± 少 年 法 5_ 5_条丨C__i 5 家 裁 移 送 決 定 亦 fe_.〇 fc_ ̂  〇 旮含办_,_.._ _裁 T« t w 参 加 十 *5合 謎 体 T 灌 迎力咐  

公 訴 靡 却 判 決 舻 * o f t 奁 含 法 沒 卜 ：

4  裁 判 風 法 3 条 1 項 C0 除 外 決 定 力 < 扔 ofcfcfD仝 除 < 4

5  速 钳 値 -e f c s 。



:裁判員裁判①実施状況丨二O P T  (制度施行~ 令和2年1 2月末■速報)

表 7 平均実審理期間及t；平均開廷回数0 推 移 (自白否認別)

累計 平 成 神 平成22年 平成23年 平成24年 平成25年: 铖 26年 平 成 脾 平成28年 _ 年 m m 令和元年 钟 I2年

判决人i 13,447 M 2 1,506 1,525 1,500 1,387 1,202 1,182 1,104 966 . 1,027 3,001 905

m 平 均 実 審 理 調 ⑻ ： 8.5 3.7 4.9 6,2 7.4 8.1 8.2 9.4 . 9 . 5 10.6 10,8 10.5 12.1

平 均 醜 -数 ㈣ 3,3 3.8 I f ! 4.5 4.5 1 5 4.7 4,6 4.9 4.8 4.8 4.7

_ 人員 7,203 114 970 885 806 725 644 623 568 449 496 491 432

i 白 平 酸 _ _ ) : 5.8 3.5 1.0 :爾 藤 : 5.0 .:::::.::::.編:. &.2 6.7 ) m u U 6,8 8.3

平均艇回数㈣ ■ 3.7 .::.::::::..:.::::.鲜. 錢 :馨 煙 : 3.8 顧 . 減 3.8 3.9 3.9 3.8 3.9

判決人員. 6,244 M ：M . 640 694 662 558 559 536 517 531 510 473

u 平 驗 舞 綱 (日 ): 11.5 .留 :減 . 6.6 8.5 10.1 10.5 10.8 13.0 12,6 13.5 14.0 14.1 15.6

平均開廷酿 © )  \ 5.4 3.7 4.4 4.9 5.5 5.4 5.3 ；5*6 5,6 5,8 5.7 5,4

(注）l 判 決 人 _実 人 員 奴 l

: 4  :実審理期間丨i, 第1回公判期B加b終 局 （利決宣吿）法 期 間 L  f 理 等 办 ft* 尔〇 t fl屮土 P祝H奁 含 匕 最 長 i)« 丨扣7S

姊 ，次 _ 件 比 .⑴ 〜 ⑶ © 施 口  " HiLfc,

⑴ 区 分 審 理 & 行 栽 瀬 轉 加 Lfc審理步行Mlfc期财合計查実f理期間

识参加ifc審理W行;w n i 間全突審浬期間i n  

: : : ⑶ 東 R本大震災喊響針兹剖期 _延期 M l, _ 員 识 解 任 占 斑 汹 匕 改

. 間七U , ..

3 開 廷 酿 ⑶ ，_ 官 ® 办 "c m 也 t公 料 _数 1 ：含 . ■

Ei裁判員法：)条 i項 乃 除 外 決 定 # 除 C  

fi速報値



裁 判 員 裁 判 実 施 状 況 (制度施行~ 令和2年1 2月末•速報)

表 8 平均取調< 証人数0 推 移 (自白否認別)

累計 報 21年 _ 年

1

平成23年|平成24年 平成25年 平成26年 平成27年 平 成 鱗 平成29年 輸 。年 令和元年 令 瓣

m

判 麵 12,616 138 1,423 1,442 1 1,415 
1

L 294 1,131 U 04 1,037 900 958 . 931 843

取調〃証人実人数 2.8 .1.6 2.1 2:3 1 3.0i 2.9 2.9 3.0 3,1 . 1 1 3.1 .2.9 2.7

検察宫請氽証人数:： 1‘8 0.7 1.1 1,3 [ 2,0 2.0 2,0 2.1 2.1 2.2 2.2 .2.0 1.9

麵 人 [繼 賴 人 数 1.2 U 1.3 1.2| 1.3
; ].；

1.3 1.3 1,3 1.3 1.3 1.2 1.2 1.0

0 白

撇 讎 6,693 110 905

: ；■■.

- 81S I 753 662 602 579 532 417 463 459 393

» 証人実人数 1.7 1'4 .■::心
j ■

L 9 1.9 a ；；v ) . a } ^ 0 i：9 1.9 1.8 ：1.7 1.5

検察官諸求証人数. 0,7 ^ ：i M 0.4 0.4 .0,8 0.8 1.0 I :.::;:::% 0.9 0.8 0.7 0,7

弁護人侧請■人数 1.2 1‘2 L 2 1.2 :.:靈1.2 1,2 ：vi.3 U 觀 :1:2. U 1.0

:否認

撇 陳 5,923 28 518 624 662 632 529 525 . 505 483 495 打2 450

省人実人数 4.0 2.4 3.3 3.4 4.3 4,1 4.1 4,2 4.3 /  4,2 4.4 4.1 3.7

検察官請求証人歉： s 3.1 1.2 2.3 2.5 3.4 3.1 3 2 3,3 3.4 3.3 3.6 3.2 3,0

弁護人赚証人数 1.3 1.3 1.3 1.2 1‘4 1.3 1.3 1.3 1.3 1.2 1.2 1,3 1,1

■

(注） 1 翻 如 油 U 合 ■ 丨 : ㈣ 雜 針 找 5 。

2 証人〇)数丨i, • 相 被 告 人 取 証 人 全 含 fe.3

3 双 方 齡 場 合 如 ， 『検察官請餘人数j及0：，_人 _求 ® .人 数 』丨[重複U f U L t  

. 4 嘬鼸人実人致n : tt, 雜 观 I? 調 处 証 M 含匕

6 裁 韻 法 3 条 1 項 _ 外 決 定 辟 <  t 辟 除 < =.

7 概 数 找 么



裁判員裁判O 実 施 状 況 丨 (制度施行^ 令和2年1 2月末■速報)

表 9 平 均 評 議 時 間 推 移 （自白否認別)

. 累 計 平 成 21年 平 成 22年 平 成 23年 平 成 24年 馳 25年 平 成 脾 平 成 27年 1 成 28年 平 成 2 9年 1 平 成 30年 令 和 元 年 令 和 2年

総 数

概 人 員 13,447 142 1,506 1,525 1,500 1,387 1,202.

|  .

1 ,1 8 2 1 U 0 4  
i

|

9 6 6 1  1,027 1,001 905

平 均 評 議 時 間 (分 ) 664 .9 397 .0 504 .4 564.1 619.8

1

6 3 0 .1 1 674 .9 ■ U u \  T3L9
I

760 ,3 778,3
'•••'••••••• -V •••

768 .2 761,2

自 白

酿 人 員 7,203 114 9 ?0 885 806

a.':..:;:::-:::.:
顏 _ : 644 6 2 3 !  568 : , M _ .

圓

496 491 432

_ 議 時 間 (分 ): 514 .7 377 .3 438 .7 468 .4 475 .2

■

498,1

■■ ： ■■ ■ ■ ■： ■ . ■. 

532 .2

■■'■'■■■""■ "■'■■r" jJJ".... "

5 4 L 9 1  560.1 580.3 5B3.9 567 .5 585 .6

m
判 決 人 員 6,244 28 麵 :

；：：： ^  ：：；. ：■；；■：;： j vV；̂ ：v ；： ;/.

640  |  694 662 1 558 .

k ■乂

559  |  536 : : 麵 : 531 510 473

平 均 評 議 時 間 (分 ) 838 .2 477 .3 623 .4

1 r

6 9 6 . 3 1 787 .7

■. 1 ■■ ■. .. ■.'■ ■■■： 

T 7 4 .6 1 839.6 9 1 7 .7 1  914 .1 916,6 959.8 961 .5 921 .6

(S ) 1 ::判決人l !i実人員抑匕

2 評 議 _ 間 匕 仏 中 茼 評 議 (c要 Lfc時間全舍主4'卜£

4 哉 觀 法 3 条 .1咖 敗 外 決 定 辟 of:七 时 除 < ;. 

5 ^ ^ ® " Cfo5 i



図表1 2 平均審理期間及汀公判前整理手続期間刃推移(自白否認別)

累計 平成21年 平成32年 平成23年 平成24年- 平 成 鱗 平成2G年 平成27年 平成28年 平成29年 平成鱗:

判決人員 11 >11 ■ . 1 4 2 1,506 1,525 .1,500 1,387 1,202 . 1,182 ■ 1,104 966 . 1,027

m
取均審舉期問（月) .9.1 5.0 . 8,3 8.9 .9.3 8.9 . . 8 : 7 9.2 10.0 10,1 10.2

公_ # # 理孝搞期間说:::

: 轉 ⑽ 年 齡 安 ■ ^:m 麵 : 漏 ? ‘Q: : \ . 4 叫  
、.■ W ..:.

壤 8:乂 詞 s m : 8:2

公判前整理手続以外匕 

軋 _ 神 均 ( 月 ）
2.1 2.2 2.9 .2.5 2.3 . 2 . 0 1.9 u . ...u 1.3 1.9

徽 人 員 . 6,280 ill . 970 885 806 . . 725 . 644 623 娜 449 . 496

:自白

平均t 理期間.(月) 7.<i 4,8 7.4 7,3 .. . 7,2 7.1 7.0 7.4 8.0 7.9 ■ . 7,7

: 編 譲 _ _ ， 

婦 _ _ 發 _ :
：P-m

、'r :s

I:.'-.'.、.':..:.:
C^： M  

；■ .
:;;:5:0: 
海. 薄 祿 :X :5,4

-；. . / .

j . ： r -.； 二 : :兄

.-:乂. v / - u  - - - •

,：.；..； ：■'.- 

m ;:'
: 雜 A . 飞1

公判前i 理手続以外丨二_ 

要L t 期間0 平均(月）
■ 2.0 2.0 2.8 2.3 2.0 ."' 1.7 .1.6 1.6 1.5 L 5 1.6

判決人t 5,261 ■' 28 536 640 694 662 . 558 559 .536 517 531

否認

平均審I 期 間 ⑻ . 11.3 .5,6 9.8 10.9 11,7 10.9 - 1 0 : 6 ■' 11.2 12.1 12.1 12.3

物 融 顧 _私 :: : : :
:r'

: s ㈣

.'.A .喻:--

j ：- m  • •..：.-.

H /:
: •乂•• ••

•••-•,,, . 1 - ■

-品 W .

乂 > v (j 10.0

公判前整理手続以外広:: 

要L t 期間<0平均(月).
2.4 2.5 3.0 2.6 2.6 2A 2.1 2.1 2.0 2 A 2.3

(注).1 判決人員呔実人員t n
2 f公判亂f ® 手続期間《平 均 （fl) J 丨i, 裁判員裁判対象事件以外W 事件丨二〇v、t . 公判前整i f 铳 丨 ；: 公判&開V、fc後，罰条《变更等 

莰判員裁判対象事件E d 期 H間整理手続!二付备权亡七《等全除外L T 算出 

3 判決人員t 丨i少年法5 5 条 丨 家 裁 移 送 決 定 刃 旮 含 办 ，裁判員系参加■讒体 7 審理炉行朽打 f t 公 訴 棄 却 判 決 合 含  

■ 4 裁徇M 法 3 条 1 項(D除 外 決 定 ; ⑷ 旮 除 < ft 

5 速報値T H



図表1 3 平均開廷時間匕平均評議時間0 推移

(注）.1 平均開廷時間过概数

2 平均評識時間0 平成3 0 年呔速報値 '" C f c  5 。



図表1 4 平均実審理予定日数①推移

⑻

7, 0

6 . 0

5.0

4.0

3.0

平成 平成 平成 平成 平成 平 成 ： 平成 平成 平 成 . 平成

21年 22年 2〗年 . 24年 25年 26年 27年 28年 29年. 30年

(注） 1 実審理予定P 数丨立，裁判員等選任手続期0 ( ^ 3 知 b 仗C 記 載 占 机 公 判 期 旧 等 （評議幻办, 
判決 < 7 )办旮含办，選任字続期P O 办09日音含去々V、。）私予定含打X V 、态0 数乃合計 

2 平成3 0 年 ft速報値■CfcL

40



図表1 5 —— 期 曰 当 汔 平 均 開 廷 時 間 0 推移

( 注 ） 1 一 期 曰 当 / 平 均 開 廷 時 間 过 ， 開 廷 時 間 t 開 廷 回 数 一 1 弋 除 u f c i 们 （= 開 廷 時 間 +  (開 廷  

回 数 一  1 ) ) 弋 & 石 （開 廷 回 数 © 5 知 仍 ：1 回 旮 判 決 宣 告 乃 办 七 仮 定 ） 。

2  平 成 3  〇 年 过 速 報 値 〜 e f c a 。


